
抄 本

發文方式：電子交換（第一類，不加密）

司法院

受 文 者 ：行政院等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7月3 日 

發文字號：院台大二字第1080018301號 

速 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 ：如文

裝 主 旨 ：本院大法官為審理107年度憲一字第10號聲請人立法委員江 

啟 臣 、李鴻鈞、高金素梅等38人聲請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 

條例解釋案，惠請貴院於函到5 日内，提供說明及相關資料， 

俾 利 審 理 ，請 查 照 。

說明•‘

17 —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

二 、 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下稱系爭條例）第26條附表

j 四及其註記4規 定 ：「本表差額調降優先扣減優惠存款利息，

再依退撫新制實施前所計得之退休俸、退撫新制實施後所計 

得之退休俸等順序扣減。」請說明是否有受規範對象於10年 

線 調 降 期 間 未 屆 至 前 ，優惠存款利息已經全額扣除，必須再扣 

減舊制月退俸之情形？如 有 ，請說明其優惠存款本金是否仍 

依系爭條例第46條第5項規定於第11年始發還？或有不同之 

處理依據？請舉例說明。

三 、 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108年4月發放退休俸人數為據

(如附件一） ，請提供各官階（將 官 、校 官 、尉 官 、士官長、 

士官）受影響人數中之月退休所得調整額度最高者、平均者

函

檔 號 ：

保存年限：

地 址 ：10048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124號

承辦人：林立青
電 話 ：（02)2361-8577轉477
電子信箱：af0415@juciicial.gov. 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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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最低者之「已退軍職人員退除給與重新計算表（退休俸）」 

資 料 （共15件案例）供本院參考。

四 、請就聲請人立法委員呂玉玲於108年6月2 4日言詞辯論期曰提 

出之釋憲補充理由書（附件二） ，其中就爭點題綱（一 ）所 

為 主 張 ，及變更退除給與扣除額（扣除額減半）後重新計算 

之現金流量分析表（上開書狀附件4 ) ，併請惠示卓見。

正 本 ：行政院

副本：國防部（含附件）

電子交換：行 政 院 、國防部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秘書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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擋  號 ：

保 存 年 限 ：

附件一

地址：10058臺北市忠孝東路1段1號 

聯絡人：阮偉芳

電子信箱：Pensionl05@ey.gov. tw

| 受文者：司法院
t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5月27曰 

s 發文字號：院臺年字第1080014121號

& 速 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1080014121-0-0. doc)

I
主旨：貴院函，為貴院大法官審理107年度憲一字第2號立法委員 

| 江啟臣等38人聲請「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解釋案

，請就說明二所列事項見復一案，復請查照。

! 行 政 院 函 年度
I 憲 一 字 第 號

訂

說 明 ：

一 、 復貴院108年4月26日院台大二字第1080011686號函。

二 、 檢附本案相關事項說明資料1份 。

正本：司法院

副本：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銓敘部、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國防 

部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教育部、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政院人事行政總

處（均含附件)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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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人年改影響人數分析

附表

108年 4 月 3 0 日

一 、一次退伍金支領優惠存款利息人員：

總人數

不受影響

每月利息在38, 9 9 0元以下

受影響

每月利息在38, 9 9 0元以上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平均受影響

金額(元）

87, 876 87, 132 99.15°/〇 744 0. 85% 7, 680

1. 資料來源：臺灣銀行列管108年 3 月優存資料。

2. 受影響者分6 年調降至6 %。

二 、月退休俸人員:

以 「55%+2%」轉換新退休俸後之影響分析

階級 總人數

不受影響 受影響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平均受影響 
金額(元）

將官 2,481 412 0. 38% 2, 069 1.92% 12,592

校官 70, 440 21，965 20.39% 48,475 45. 01% 11,000

尉官 4,065 3, 739 3. 47% 326 0. 30% 7, 906

士官長 21,060 10,173 9.45% 10,887 10.11°/〇 6,743

士官 9, 658 9, 454 8.78% 204 0.19°/〇 2, 751

合計 107,704 45, 743 42. 47% 61, 961 57. 53% 10,262

1 .  資料來源：輔導會 1 0 8 年 4 月發放退休俸人數。

2. 不受影響之原因：

(1) 支領月退休棒人員本人未領優惠存款者。

( 2 )  每月退休所得(含優存利息）在 38, 9 9 0 元以下者。

( 3 )  支領月退休俸人員在新制度5 5 U 2 %轉換後，其 「新退休俸」高於「原退

休所得（含優存利息）i 者 。 _________



國防部函

檔  號 ：

保 存 年 限 ：

A 7 年度

憲 一 字 第 / 〇 號 一 N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409號
承辦人：李意超

電話：02-23116117#635634

受文者：司法院

發文曰期：中華民國108年7月11曰 

^ 發文字號：國資人力字第1080001743號 

& 速 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說明及相關資料，紙本，3 7，頁 。（00G01-1080001743-l.pdf)

主 旨 ：檢送大法官審理立法委員聲請「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 

I 例 」釋憲案說明及相關資料，請查照。

說 明 ：依大院108年7月3 日院台大二字第1080018301號函辦理。

訂

正本：司法院
副本：行政院年金改革辦公室（含附件，請查照 )陋 ^ |

部 長 嚴 德 發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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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法 院 大 法 官 審 理 立 法 委 員 聲 請 「陸海空軍軍官  

士 官 服 役 條 例 」 釋 憲 案 說 明 及 相 關 資 料  

一 、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下稱系爭條例）第 2 6條 

附表四及其註記4 規定：「本表差额調降優先扣減優惠存 

款利息，再依退撫新制實施前所計得之退休俸、退撫新制 

實施後所計得之退休俸等順序扣減/ 說明是否有受規

範對象於1 0年調降期間未屆暴箭3 優表存款利息已經全 

額扣除，必須再扣減舊制月退:奉之情形？如有，請說明其 

優惠存款本金是否仍依系爭條例第i6 條第5丨項規定於第 

11年始發還？或有不同之處理依據？請舉例說^明 

答 ：

(一） 聋 系 爭 條 例 第 4 6 袼 第 2 項 荐 權 經 行 政 院 核 定 「陸海空軍  

退 伍 除 役 軍 f  士 官 退 療 給 輿 及 保 險 退 伍 給 付 優 惠 存 款 辦  

法 」（卞稱優 存 辦 理 ）第 4 # 窺 定 ：支 領 退 休 俸 者 ：依本條  

例 第 2 6 條襄 :3 項 贺 定 襄 過 之 分 年 平 均 調 降 差 額 ，於優存  

本 金 未 # 還 前 ，其 存 利 息 扣 減 至 無 差 額 止 。其規定立法  

說 明 欄 三 、「臺 灣 笔 行 利 率 調 降 至 公 告 利 率 以 下 時 （截至  

1Q.7年 6 月 参 2. 8 9 % )，將 使 臺 灣 銀 行 無 憑 支 付 利 息 ，為確 

保臺灣銀行發優 '惠存款本金未發還前，可如數支應公告利  

率 ^經 該 銀 #部 估 歷 年 利 率 調 整 狀 況 ，以 6%為 底 限 。若優

二惠 存 款 利 急 扣 減 至 6%時 ，仍 有 差 額 須 扣 減 者 ，應自退撫新  

制 ;^抒 前 之 退 休 俸 扣 減 」。

(二 ) 男 查 優 存 款 辦 法 第 1 2條 第 1 項 前 段 規 定 ：「軍 官 、士官除  

依 法 停 止 或 暫 停 優 存 權 利 之 期 間 外 ，優 存 金 額 一 經 提 取 ， 

不 得 再 行 存 入 」。是 以 ，符 合 領 取 優 惠 存 款 利 息 資 格 者 ， 

在 優 惠 存 款 期 限 内 ，對 本 金 仍 有 自 由 使 用 、收益及處分之  

權 能 ，得 隨 時 依 其 個 人 志 願 解 約 並 提 領 本 金 ，惟本金一旦  

提 取 後 ，給 付 之 優 存 利 息 即 失 所 附 麗 ，當事人亦不得再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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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金回存，亦即不再享有此項政策性補貼。

(三）綜上，並無受系爭條例第26條規範對象於10年調降期間 

未屆至前，優惠存款利息已經全額扣除情形，是類人員優 

惠存款本金均依系爭條例第46條第5項規定於第11年始 

發還；另僅係以立法明文規範有關單位必須於第11年時， 

將本金統一返還仍領有優惠存款利息者之作業規定，自始 

未強（限)制存戶於第11年之前不得提領本金，併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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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108年 4 月發放退休俸人 

數為據（如附件一），請提供各官階（將官、校官、尉官、 

士官長、士官）受影響人數中之月退休所得調整額度最高 

者 、平均者及最低者之「已退軍職人員退除給與重新計算

表 （退休俸）」資料（共 15件案例）供本院參考。

答 ：經由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比對墀除役官兵退俸、榮 

民及健保檔資料，彙整各階支雙追L 乂員月退休俸所得 

範例比較名冊，如 下 表 ：..„

各階支領退休俸尺員月退淋俸所範例較名冊
一 . . .:_.範7例來璆：輔導會

資料铸間：108.7.5

區分

(代號)
最高- 平岣 最低

將官 ' A B C

校官 D .：- E 一 F

尉官 G H I

步官A J K L

士官 M N 0

砷列人員退降淨與重新計算表詳如附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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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請就聲請人立法委員呂玉玲於108年 6 月 2 4 日言詞辯論 

期日提出之釋憲補充理由書（附件二），其中就爭點題網 

(一）所為主張，及變更退除給與扣除額（扣除額減半） 

後重新計算之現金流量分析表（上開書狀附件4 )，併請 

惠示卓見。
答 ：

(一） 聲請方針對退撫基金精算報告與本部財務評估報告之計 

算模式提出質疑，從而認定違反憲法比例原則云云。惟按 

法律所採取之手段是否符合比例原則内涵之適合性原則， 

其判斷標準係以該手段是否有助於立法目的之達成，並不 

以該手段能完全有效達成立法目的為必要，能夠證明法律 

所採取之手段完全無助於立法目的之達成，方與適當性原 

則有違（司法院第7321虎解釋林錫堯大法官不同意見書參 

照）。

(二） 依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揭露之基金收支情 

形資料顯示，軍人退撫基金於100年起已出現收支不足現 

象，另依基金管理委員會委託之第6 次精算報告指出，軍 

人退撫基金再收支條件及法令未修正情形下，預告將於 

109年用罄，退撫基金確具用罄之危機，合先敘明。

(三） 國防部委託國.防大學研析財務影響評估報告（以下簡稱評 

~估報告）估算30年 ，原因說明如次：

1 、 依據輔導會於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開會研討期間之統 

計數據顯示（1 0 5年），領取退除給與人員逾7 成以上 

(70. 82%)服役年資均未滿30年 ，若以上校軍官為例， 

最大服役年限為3 0年 ，明顯較公務人員服務年資可達 

40年短。

2、 另財務影響評估報告係結合軍人服役特性、募兵制度推 

動及維持基金本金水位等多重因素考量，並為確保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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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運作無虞，故以3 0年為設算基準，符合軍人職業 

特性。

(四 ） 本部為周延評估報告内容適切性，於立法院審議「陸海空 

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前 ，特委請外部精算師就原始資料 

之可信度、假設之合理性、財務分析模型正確性、預測結 

果之合理性及產出報表之正確性等項進彳^•精算查核，經精 

算師查核認證後，認為相關數據應龍適切^'表達軍人年改之 

財務評估需求，證明財務影響婵估择告内容為足可採信。

(五) 有關第7 次精算報告與評估報告，左 差 異 因 係 參 數  

設定與精算方法芣同，說明如次： "

1 、 設算年限7'未部評估:報 告 為 銓 敛 部 委 託 第 7 次 

精算報告為50年 ，因設算年限差異:，影響複利增息效

果隨算车限增加增加 '，致第7 次精算報告賸餘數較
• 、

高 。 -
2 、 計算基準白：:本鄭_栝報告為 ltf5 年 12月 3 1日，銓敘 

部委託第7次 ^算報告為106年.12月3 1 日，因基準曰 

差異，第7 次精籑* 告計算現役人數較高，致收入及賸 

餘數亦較高。 .

3、 平均壽命部評估滅告參酌内政部「全國簡易生命表」

4 2 歲 以 均 壽 命 ，並比對辅導會「軍職人員實際死 

亡年齡」，銓敘部委託第7 次精算報告係以經驗值自建 

奏 | ，因平均壽命參數差異，給付退休俸時限不同，致 

: '本部評估報告支出數較高，相對本金賸餘數較低。

4 、 精算方法：本部評估報告以人數為觀點，退員達平均壽 

命即止付，另現役轉退役人員未來30年多為繼續給付 

對象，支出數相對較高，銓敘部委託第7 次精算報告以 

金額為觀點，檢視當年度應付金額扣除次一年度各歲數 

間止付金額，故支出數相對較低，因兩者精算方法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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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本金賸餘數不同。

5 、綜上，本次軍人年金改革，係因軍人退撫基金顏臨破產 

危機，故採取相關開源與節流作為，期達維持30年以 

上財務之健全，無論本部評估報告或銓敘部委託第7 

次精算報告，均顯示軍人退撫基金經改革後，確能從即 

將負債轉為未來30年以上財務運作無虞之共同趨勢， 

實有效達成確保退役領俸袍澤及現役繳費軍人未來領 

取退除給與權益之目標。

(六 ） 軍人年金改革係為衡量世代正義、體現「政府負最終支付 

保證責任」，故於系爭條例修正時，對退撫基金採取多項 

財務配套措施，以維持基金一定期間收支能力，其財務配 

套分為現、退役人員及政府挹注等三面向共同承擔，符合 

比例原則，說明如后：

1 、 現役人員逐年提高提撥費率至18%。

2 、 退役人員月退休俸分年調降及18%優惠存款差息補貼之 

節餘款挹注基金。

3、 政府支應「中短役期退伍金改由輔導會編列預算」、「組 

織精簡致基金之財務缺口擴大，分 1 0 年編列預算共 

1，000億先」及 「:两退休俸分擔方式，以 30% (退撫基 

金 ）及70°4(輔導會）比例支出」等3 項目。

4 、 是以，退撫基金不論維持3 0年或 5 0年運作無虞之目 

檁 ，都是由現、退役人員及政府採預算挹注作為等多重 

因素，希能共同因應退撫基金用罄之危機，相關措施與 

規劃均已適切減輕退役人員所受影響，故並無退除役軍 

人的退除給與被削減太多之情事。

(七 ） 依據第7 次精算報告揭露未來5 0年軍人退撫基金期末餘 

額為1 兆 1，023億元，主要原因同前項所述，本次軍人年 

金改革系爭條例採用財務配套所致，對象包含為現、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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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及政府挹注等三面向共同承擔，由所提供之附件3(即 

第 7 次精算報告第265頁）中可見，基金期末餘額係由提 

撥收入、利息收入、政府撥補、節餘款挹注及基金分擔月 

退休俸30%比率等多項財務配套所共同累積，並非單一因 

素或項目所產生。

(八) 就退除給與減少一半損失而言，此舉將铺^少調降退除給與

後挹注基金之數額，相對增加棊# 給 付 £ 出 ，並連動影響 

收支本金賸餘及複利增息敫果 r 對 於 基 金 5 0年運作無虞 

仍待精算公司重新糈算，爰基於維4 基禽免垮甩罄鬼機及 

確保未來新進人員得以領取退除給與之屬衡 T : 系爭條例 

財務配套措施確有其必要性。 人 . s '

(九） 綜上所延，本次系事條例之费正，其目的具有重大公益考 

量 ，手废能達成目的f 肴其關聯性，並非恣意之決定，未

逾越中央立法權％理之旄• ，亦符合憲法比例原則之要、 •..'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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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退軍職人貝退除給與重新計算表（退休体)
專案編號：09>09_00022

軍 種 空軍

退 伍 官  階 俸 鈒 二級上將

it * 名 A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降 金 支  領 號 碼

眼 投 條 例  

f|•正施行前 

原審定項目

舊制俸金(含主食代金) A 1 68,712 元

新 制 傣 金 A2 29,448 元

上將職務加誠官特別費 A3 98,160 元

春 屬 補 助 費 A4 0 元

眷 屬 實 物 代 淦 A5 0 元

補足退除給與差額 A 6 0 先 （如說明四）

月 補 償 金 A7 0 元 （如說明五）

每 月 退 除 給 與 合 計 A8 196,320 元

優 惠 存 款 月 息 A9 3,978 元

優惠存款本金額度 M 265,200 元

新制未採計已退費年資 AB
原 核 定 年 資 AC 2 3 年 2 月0 日

眼 役 條 例  

疹正施行後 

重斩計算項目

核 定 俸 率 B1 61.34%

4* *  A  « B2 120,423元 （如說明一、二）

B3 輔導會 B31 84,297元|退撫基金 B32 36,126元

調 整 差 額 C 1 7,988元 （如說明一）

調 整 年 度

輔 導 會  

撥付金額 

(E 1)

退撫基金 

撥付金額 

(E2)

合計金額 

(E3)
優 存 額 度  

(E4)
優存利率每月利息 

(E5) (E6)

107.07-108,06 D1 132,088 58,896 190,984 265,200 6.00 1.326

108.07-109.06 D2 124,100 58,896 182,996 265,200 6.00 1,326
退 除 給 與  

分 年 調 整  

(細整人員)

109.07-110.06 D3 116,112 58,896 175,008 265,200 6.00 1,326

110.07~111.06 D4 108,124 58,896 167,020 265,200 6.00 1,326

111.07~112.06 D5 100,136 58,896 159,032 265,200 6.00 1,326

112.07H 13.06 D6 92,148 58,896 151,044 265,200 6.00 1,326

113.07-114.06 D7 84,160 58,896 143,056 265,200 6.00 1,326

114.07-115.06 D8 76,172 58,896 135,068 265,200 6.00 1,326

115.07~116.06 D9 68,184 58,896 127,080 265,200 6.00 1,326

116.07-117.06 DA 60,196 58,901 119,097 265,200 6.00 1,326

117.07 DB 84,297 36,126 120,423 0 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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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計算說明：
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規定，自107年 7 月 1 日起之每月退伍所 

得 ，由審定機關依下列規定重新計算：
一 、 依本條例修正施行前給與基準計算之每月支領退休俸、優存利息及月補償金合計數額， 

未超過依本條例修正施行後給與基準計算之退休俸者，按原核計數額發給；超過者，其 
二者間之差額自中華民國107年 7 月 1 曰起十年内，分年平均調降至無差額止，調降方 
式如本條例附表四。

二 、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退伍者，其退休俸之給與，以現役同官階俸級人員之本俸加一倍為 
基數内涵。但依前項規定調降差額時，不得低於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原 
支領金額低於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者，按原支領金額支給。

三 、 依本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三項規定分十年調降差額者，其優惠存款本金於第十一年發還本 
人 ，並依第二十六條第二項標準發給退休俸。

四 、 原補足退除給與差額（A 6 ) ，除 8 5年 1 2月 3 1 日退撫新制施行前退伍之中少將補足退 
除給與差額外，依本條例修正規定不予列計。

五 、 本條例第四十七條規定，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依規定領取月補償金者（A7 ) ，以其核定 
退伍除役年資、傣級，依退撫新制施行前原領取之規定，計算其應領之一次補償金，扣 
除其於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後所領之月補償金後，一次補發其餘額。無餘額士，不再補

發 。
◎本條例修正施行後新增個人權益注意事項：
一 、 優惠存款：
( 一） 續存手續：

].臺端原優惠存款契約如於107年 7 月 1 曰尚未期滿’應以107年 7 月 1 日為到期曰， 
除有第3 點情形者，其餘人員應自該日起，由臺灣銀行逕行依重新計算表之結果辦理 

'續 #。
2. 臺端原優惠存款契約如於107年 6 月 3 0 日以前已期滿，於該日以前未辦理續存，自 

107年 7 月 1 日起，應持本函、附表、身分證、存摺及印章，至儲存之臺灣銀行分行 
，按重新計算表之結果辦理續存手續。

3. 自107年 7 月 1 日起，臺端於優惠存款契約期滿時，如有「喪失優惠存款權利」、「 
停止或暫停優惠存款權利」、「溢領或誤領優惠存款利息」、「出境且戶籍經戶政機 
關辦理遷出登記」、「優惠存款辦理質借」或 「以存單辦理優惠存款」之情形，臺滑 
銀行無法逕行辦理續存手續，爰除喪失優惠存款權利者外，請持本函、附表、身分證
、存摺及印章，至儲存乏臺灣銀行分行，按重新計算表之計算結果辦理續存手續；至 
於有「停止或暫停優惠存款權利」或 「溢領或誤領優惠存款利息」之情形者，應俟原 
因消滅後始得辦理續存。

4. 臺端原已申請優惠存款自動續存者，臺灣銀行將不再依原申請内容辦理自動續存，改 
依優惠存款辦法規定辦理續存。

( 二） 續存金額•
1. 臺端實際儲存之優惠存款金額較審定金額低者，應按實際儲存之金額辦理優惠存款。
2. 臺端如因個人因素，曾解約提取優惠存款金額（含優惠存款金額遭法院扣押後，未於 

期限内補足扣押款等情形） ，則該已提取之金額不得再行存入辦理優惠存款。
(三） 臺端優惠存款金額經計算減少後，不可辦理優惠存款之金額可依個人意願提領或由臺 . 

灣銀行改按一般活期储蓄存款利率計息；至如可辦理優惠存款金額減少至〇元時，臺 
端優惠存款帳戶應辦理結清銷戶。

二 、 已退伍人員曾在86年 1 月 1 日以後於軍事校院就讀，且於87年 6 月5 日以後退伍者， 

應辦理軍校年資補繳事宜：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辦理退伍並支領退除給與者，應自接獲原核定機關通知之日起一年 
内 ，依本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之撥繳比率，共同負擔並一次補缴退撫基金費用後 
，始得併計退除給與年資1並自下一期起調整退除給與。但併計得折算就讀軍事校院期 
間之年資後，符合領取退休俸或贍養金人員，逾期未補繳退撫基金者’依第三十六條規 
定辦理改支一次退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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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發 軍 官 士 官 士 兵 退 除 給 舆 審 定 名 冊 1 0 8 年 0 7 月 0 8 日

軍 種 官 科 陸軍

階 級棒 點 中將6 級 800

a 名 B
國 民 身 分 登 統 一 編 號

出 生 曰 期

退 伍 令 字 號

俸 会 支 頜 號 碼

退伍前最後五分之一年資平均本溱金額 A1

最 後 在 職 本 俸 金 額 A2 56.930

審 8 5年 
1 2月

舊 制 軍 校 年 資 B1 2 年 7 月0 曰

士兵或義務役或其他年資 B2
3 1 日
前

舊 制 軍 士 官 年 資 B3 1 5年 1 月 1 6日

定 原 舊 制 核 定 年 資 B4 1 7年0 月0 日

8 6年 
0 1 月

斩 制 軍 校 補 缴 年 C1

曾服公務 、教育入. 員年資 C2
項

0 1 曰
後

缴 费 年 資 C3 2 1 年8 月0 日

原 新 钊 i t  定 年 貝 C4 1 8年0 月0 日

a

給 與 種 類 退-木体

動 獎 章 舊 新 乙動：1 革獎：5 乙動：2 通用：2 軍獎：1S
因 公 致 傷，舊 新

服 役 绦 W 
修正施行前 

退除給與

原 舊 制 傣 金 D1 44,767 元 原舊制俸率 7 7 %

原 新 制 傣 金 D2 40,990 元 原新制俸率 36 %

上 將 職  務 加 給 D3 元

原 月 退 休 俸 合 計 D4 117,776 元

L原 飧 存 月  息 D5 32,949 元

服役條例 

修正施行後 
退 休 傣

椬 定 年  WE1 3 9 年4 月_ 1 6 日

核 定 溱 率 E2 90.00%

核 定 金 額
E3 102,474

E4 輔導會 71,732元 退撫基金1 30,742元
年 減 差 額 F1 1,531 元

調塋年度 輔導會部分 退撫基金
部分 合計金額 優存額度 邊存利率 每月釗息

107,07-108.06 G1 59,386 25,448 84,834 2,196.600 17.16 31,411

108.07-109.06 G2 59,374 25,448 84,822 2,196.600 16.33 29,892

109.07-110.06 G3 59,381 25,448 84,829 2,196,600 15.49 28,354

110.07 〜111.06 G4 59,387 25,448 84,835 2,196,600 14.65 26,817

111.07-112.06 G5 59,375 25,448 84,823 2,196,600 13.82 25,298

112.07 -113,06 G6 59,382 25,448 84,830 2,196,600 12.98 23,760

113.07-114.06 G7 59,370 25,448 84,818 2,196,600 12.15 22,241

11407 〜115.06 G8 59,377 25,448 84,825 2,196,600 11.31 20,703

115.07-116.06 G9 59,384 25,448 84,832 2,196,600 10.47 19,165
116.07 〜117.06 GA 59,380 25,448 84,828 2,196,600 9.64 17,646

117年 0 7月起 GB 71,732 30,742 102,474 0 0.00 0

適用調蝥 

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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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定 膽  養 金 比  例 丨 基 管 會  輔 導 會

核 定 退 伍  金 基 數 0.000基數：0 元(輔導會撥付}

動 獎 章 獎 金 K 新 66,565 | 234,727

身 心 陣 礙 榮 譽 獎 金 i 葸 新

加 發 一  次 退 伍 金
1 0 基數：1,138,600元 （由輔導會撥付） 

(採計年資2 0 年 0 月0 曰）

次 補 償 全 基數：元 L 由輔導會撥付）

再 一 次  補 償 金 基數：元 （由基金會撥付）

其 他 現 金 給 與 補 償 金 基數：元 （由輔導眘撥付）

年 終 慰 問 金 ％ ( ■ 详 如 備 註 ） 9 5 %  (由輔導會撥付）

伍 （ 除 役 ) 日 期 1 0 7年 0 9 月0 1 日零時

址 聯絡電話

Tl. 保埤法」相 閧 規 定 妥 W管-
2 . 依 ，t t海空军* 官士官吼役汗W ¥  2 3保 苐 1項 裕 2抆 ，苐 2 6洚 ，第3 2 f条、苐 ；VI 相nfl規定树理
3. fr、兵 抽 曰 期 6.1主 8 片30 a . 6R 年-S q 21 a 進p± S•官f t ，7〇车n  H 1 5曰¥ 黹任育’撗谁學校〜佔 

祈算4 悃月 .正期班折算2 年 3 月依志埔併叶退除年_#•
4. 未予併計退除給與之激費年f 計 1年丨〇為16 B •由退撫基金會按 賞 除 S ift年資tf■算及辦理退费 ■

5. «制觔势聿獎金(66, 5 6 5元）可全數辦理優存•實降金額以輔導會寄發之通知單為準•
6. 上項軍保给付新* 舊制年資基數及金額，諳依臺銀人毒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軍人怿險部桉實際加保年資S■相闞

規定炫萁.並依其寄發之？軍人保險給付通知單？為牟
7 支領退除蛤與稍利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5D條规定’自退伍除?!■之欠月起缍遇10年不行浼而消成•
8.須符合行政院訂頒「退休（伍）軍公教人員年终慰問金發給辩法之资袷怿件艮封象者•始1 农各年度所定月退3 

休 金 （传■)基準數額规定發給e

審
定
傣
率
或
金
額
 

一退一地一
 

满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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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退軍職人員退除給舆重新计算表（退休体）
專案編琥：09-01-07928

軍 種 國防

退 伍 宫  階 俸 級 少將十級

姓 名 C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溱 金 支  領 號 碼

服 役 條 例  

修正施行前 

原審定項目

舊制俸金(含主食代金) A 1 49,521 元

新 制 俸 金 A2 0 元

上將職務加給展將官特別費 A 3 0 元

眷 屬 補 助 費 fA4 4 0 元

眷 屬 實 物 代 金 A5 5 6 6元

補足退除給與差額 A 8 27,939元 （如說明四.）

月 補 憤 金 A 7 0 元 （如說明五）

每月退除給與合叶 A8 78,066 元

優 惠 存 款 月 息 A 9 18,240 元

優惠存款本金額度 AA 1,216,000 元

新制未採計已退費年資 AB

原 核 定 年 資 AC 3 7 年 0 月2 8 日

服 役 條 例  

修正施行後 

重新計算項目

核 定 俸 率 B1 89.17%

核 定 金 額
B2 96,286元 （如說明一、二）

B3 輔導會 B31 96,286元|退接基金 B32 0 元

調 整 差 額 C l' 2 元 （如說明一）

調 整 年 度

輔 導 會  

撥付金額 

(E1)

退撫基金 

撥付金額 

(E2)

合計金額 

(E3)
優 存 額 度  

(E4)
優存利率 

(E5)
每月利息 

(E6)

107.07-108.06 D1 78,064 0 78,064 1,216,000 18.00 18,240

108.07-109.06 D2 78,062 0 78.062 1,216,000 18.00 18,240

109.07~110.06 D3 78,070 0 78,070 1,216,000 17.99 18,230

110.07-111.06 D4 78,068 0 78,068 1.216,000 17.99 18,230

111.07-112.06 D5 78,066 0 78,066 1,216,000 17.99 18,230

112.07-113.06 D6 78,064 0 78,064 1,216,000 17.99 18,230

113.07'114.06 D7 78,062 0 78,062 1,216,000 17.99 18,230

114.07〜115.06 D8 78,070 0 78,070 1,216,000 17.98 18,220

115.07〜116.06 D9 78,068 0 78,068 1,216,000 17.98 18,220

116.07-117.06 DA 78,066 0 78,066 1,216,000 17.98 18,220

117.07 DB 96,286 0 96,286 0 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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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由審定機關依下列規定重新計算：
一 、 依本條例修正施行前給與基準計算之每月支領退休俸、優存利息及月補債金合計數額， 

未超過依本條例修正施行後給與基準計算之退休俸者，按原核計數額發給；超過者，其 
二者間之差額自中華民國107年 7 月 1 曰起十年内，分年平均調降至無差額止，調降方 
式如本條例附表四。

二'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退伍者，其退休俸之給與，以現役同官階俸級人員之本俸加一倍為 
基數内涵。但依前項規定調降差額時，不得低於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原 
支領金額低於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者，按原支領金額支給。

三 、 依本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三項規定分十年調降差額者，其優惠存款本金於第十一年發還本 
人 ，並依第二十六條第二項標準發給退休俸。

四 、 原補足退除給與差額（A6 ) ，除 8 5年 1 2月 3 1 日退撫新制施行前退伍之中少將補足退 
除給與差額外，依本條例修正規定不予列計。

五 、 本條例第四十七條規定，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依規定領取月補償金者（A7 ) ，以其核定 
退伍除役年資'俸級，依退撫新制施行前原領取之規定，計算其應領之一次補償金，扣 
除其於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後所領之月補償金後，一次補發其餘額。無餘額者，不再補
發 。

◎本條例修正施行後新增個人權益注意事項：
― 、優惠存款：
(—丨 ~ ) :

1. 臺端i 優惠存款契約如於107年 7 月 1 日尚未期滿’應以107年 7 月 1 日為到期日， 
除有第3 點情形者，其餘人員應自該曰起，由臺灣銀行逕行依重新計算表之結果辦理 

績 # 。
2. 臺端原優惠存款契約如於107年 6 月 3 0 日以前已期滿，於該日以前未辦理續存，自 

107年 7 月 】日起，應持本函、附表、身分證、存摺及印章，至儲存之臺灣銀行分行 
，按重新計算表之結果辦理續存手續。

3. 自107年 7 月 1 日起，臺端於優惠存款契約期滿時，如有「喪失優惠存款權利」、「
停止或暫停優惠存款權利j 、 「溢領或誤領優惠存款利息j ' 「出境且戶籍經戶政機 
關辦理遷出登記』、「優惠存款辦理質借」或 「以存單辦理優惠存款」之情形，臺灣 
銀行無法逕行辦理續存手續；爰除喪失優惠存款權利者外，請持本函、附表、身分證 
、存摺及印章，至儲存之臺灣銀行分行，按重新計算表之計算結果辦理續存手續；至 
於 有 「停止或暫停優惠存款權利」或 「溢領或誤領優惠存款利息」之情形者，應俟原 
因消滅後始得辦理續存。

4. 臺端原已申請檨惠存款自動續存者，臺灣銀行將不再依原申請内容辦理自動續存，改 
依僵表存款辦法規定辦理續存。

(— ).續存金額.
1. 臺端實際健存之優惠存款金額較審定金額低者，應按實際储存之金額辦理優惠存款。
2. 臺端如i 個人因素，曾解約提取優惠存款金額（含優惠存款金額遭法院扣押後，未於 

期限内補足扣押款等情形） ，則該已提取之金額不得再行存入辦理優惠存款。
(三）臺端優惠存款金額經計算減少後，不可辦理優惠存款之金額可依個人意願提領或由臺 ：

灣銀行改按一般活期儲蓄存款利率計息：至如可辦理優惠存款金額減少至0 元時，臺 
端優惠存款帳戶應辦理結清銷戶。

二 、 已退伍人員曾在86年 1 月 I 日以後於軍事校院就讀，且於87年 6 月 5 日以後退伍者， 

應辦理軍校年資補繳事宜：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辦理退伍並支領退除給與者，應自接獲原核定機關通知之曰起一年 
内 ，依本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之撥繳比率，共同負擔並一次補繳退撫基金費用後 
，始得併計退除給與年資，並自下一期起調整退除給與。但併計得折算就讀軍事校院期 
間之年資後，符合領取退休俸或贍養金人員，逾期未補缴退撫基金者，依第三十六條規 

定辦理改支一次退伍金。

◎重新計算說明：

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規定，自107年 7 月 1 日起之每月退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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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退 軍 職 人 員 退 除 給 與 重 新 計 算 表 （退 休 俸 ）

專案編號：06-01-08448

軍 種 空軍

退 伍 官  階 俸 級 中校H■—級

a  名 D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溱 金 支  領 號 碼 一

服 役 條 例  

f 1 正施行如 

原審定項目

舊制俸金(含主食代金) A 1 3 二?31 元

新 制 俸 金 A2 12,236 元

上將職務加給或將官特別費 A3 0 元

眷 屬 補 助 _ 費A 4 0 元，

眷 屬 實 物 代 金 A5

補足退除給與差額 A6 0 元 （如說明四）

月 補 償 金 A 7 4 3 7元 （如說明五）

每月退除給與合計 A8 45,504 元

優 惠 存 款 月 息 A9 28,458 元

優惠存款本金額度 AA 1,897,200 元

新制未採計已退費年資 AB

原 核 定 年 資 AC 2 0 年 7 月 1 9 日

服 役 绦 例  

修正施行後 

重新計算項目

核 定 俸 率 B1 56.34%

B2 49,242元 （如說明一、二）

B3 輔導會 B31 34,470元 退撫基金 B32 14,772元

調 整 差  額:C 1| 2,472元 （如說明一）

退

分

除

牟

給

調

調 整 年 度

輔 導 會  

撥付金額 

(E 1)

退撫基金 

撥付金額 

(E2)

合計金額 

(E3)
優 存 額 度  

(E4)
優存利率 

(E 5)
每月利息 

(E6)

107.07'108.06 D1 31,847 13,651 45,498 1,897,200 16.44 25,992

108.07-109.06 D2 31,858 13,651 45,509 1,897,200 14.87 23,509

109.07~110.06 D3 31,852 13,651 45,503 1.897,200 13.31 21,043

110.07-111.06 D4 31,846 13,651 45,497 1,897,200 11.75 18,577

111.07〜112.06 D5 31,856 13,651 45,507 1,897,200 10.18 16,095

112.07-113.06 D6 31,851 13,651 45,502 1,897,200 8.62 13,628

113.07~114.06 D7 31,845 13,651 45,496 1,897,200 7.06 11:162

114.07H 15.06 D8 31,049 13,651 44,700 1,897,200 6.00 9,486

115,07-116.06 DQ 28,577 13.651 42,228 1.897,200 6.00 9,486

116.07〜117.06 DA 26,105 13,651 39,756 1,897,200 6.00 9,486

117.07 DB 34,470 14,772 49,242 0 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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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由審定機關依下列規定重新計算：
一 、 依本條例修正施行前給與基準計算之每月支領退休俸'優存利息及月補偾金合計數額， 

未超過依本條例修正施行後給與基準計算之退休俸者，按原核計數額發給；超過者，其 
二者間之差額自中華民國107年 7 月 1 日起十年内，分年平均調降至無差額止，調降方 
式如本條例附表四<■

二 、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退伍者，其退休俸之給與，以現役同官階俸級人員之本俸加一倍為 
基數内涵。但依前項規定調降差額時，不得低於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原 
支領金額低於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者，按原支領金額支給。

三 、 依本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三項規定分十年調降差額者，其優惠存款本金於第十一年發還本 
人 ，並依第二十六條第二項標準發給退休俸。

四 、 原補足退除給與差額（A 6 ) ，除 8 5年 1 2月 3 1 日退撫新制施行前退伍之中少將補足退 
除給與差額外，依本條例修正規定不予列計‘•

五 、 本部1D7 年 7 月 9 曰國資人力字第1070001907號函釋，針對月補偾金發放作法，應依 
本條例第2 6條第3 項規定，將每月支領退休俸、優存利息及月補償金合計敦額需調整 
部分，統一採分10年平均調降方式執行；故退除所得低於最低保障金額38, 990元者， 
維持原退除所得；另退除所得高於重新以553S+2%計算之額度者，其金額調降至最低保 
障金額或55%+2%之額度，即不再調降。

六 '依本條例第4 6條第4 項第 2 款規定，退伍金與軍人保險退伍給付合計之每月所得未超 
過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或因作戰或因公致傷、身心障礙，或本條例修正 
施行前年滿八十五歲以上之校級以下軍官'士官，支領退休俸或贍養金人員，照年息百 
分之十八言十算0

◎本條例修正後新增個人權益注意事項：
一'優惠春款：
(一） .續為■手續：

1. 臺端原優惠存款契約如於107年 7 月1 曰尚未期滿，應以107年 7 月 1 日為到期曰， 
除有第3 點情形者，其餘人員應自該曰起，由臺灣銀行逕行依重新計算表之結果辦理

2. 臺端原優惠存款契約如於107年 6 月 3 0 日以前已期滿，於該日以前未辦理磧存，自 
107年 7 月 1 日起，應持本函、附表，身分證、存摺及印章，至储存之臺灣銀行分行 
，按重新計算表之結果辦理讀存手續•

3. 自107年 7 月 1 曰起1臺端於侵惠存款契約期滿時，如有「喪失優惠存款權利」、「 
停止或暫停優惠存款權利」 ' 「溢領或誤領優惠存款利息j 、 「出境且戶籍經戶政機 
關辦理遷出登记」 、「使惠存款辦理質借」或 「以存單辦理優惠存款」之情形，臺灣 
锒行無法逕行辦理續存手續，爰除喪失優惠存款權利者外，請持本函、附表、身分證 
、存摺及印章，至储存之臺灣銀行分行，按重新計算表之計算結果辦理續存手續；至 
於有「停止或暫停優惠存款權利I 或 「溢領或誤領優惠存款利息」之情形者，應俟原 
因消滅後始得辦理續存。

4. 臺端原已申請優惠存款自動續存者，臺灣銀行將不再依原申請内容辦理自動續存，改 
依優惠存款辦法規定辦理續存。

(二） 續存金額：
1. 臺端實際储存之優惠存款金額較審定金額低者，應按實際储存之金額辦理優惠存款。
2, 臺端如因個人因素，曾解約提取優惠存款金頦（含優惠存款金額遭法院扣押後1未於 

期限内補足扣押款等情形） ，則該已提取之金額不得再行存入辦理侉惠存款。
(三） 臺端優惠存款金額經計算減少後，不可辦理優惠存款之金額可依個人意願提領或由臺 

灣銀行改按一般活期储蓄存款利率計息；至如可辦理優惠存款金額減少至0 元時，臺 
端優惠存款帳戶應辦理結清銷戶。

二 、已退伍人員曾在86年 1 月 1 日以後於軍事校院就讀，且於87年 6 月5 日以後退伍者， 
應辦理軍校年資補缴事宜：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辦理退伍並支領退除給與者，應自接獲原核定機關通知之日起一年 
内 ，依本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之撥繳比率，共同負擔並一次補缴退撫基金費用後 
，始得併計退除給與年資，並自下一期起調整退除給與。但併計得折算就讀軍事校院期 
間之年資後，符合領取退休俸或贍養金人員，逾期未補缴退撫基金者，依第三十六條規 
定辦理改支一次退伍金。

◎ 重 斩 計 算 說 明 ：

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以下簡稍本條例）規定，自107年 7 月 1 日起之每月退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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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退 軍 職 人 貝 退 除 給 舆 重 新 計 算 表 （退 休 俸 ）

專 案 鴆 號 ：0 9 _ 0 1 ~ 0 9 ? 3 9

軍 種 陸 軍

退 伍 官  階 俸 級 中 校 十 二 級

姓 名 E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溱 金 支  領 號 碼 ,

25,532 元 

25,944 元 

0 元 

0 元 

0 元

0 元(如說明四） 

2,237元 （如說明五) 

53,713 tL 
17,040 元

優 惠 存 款 本 金 額 度 AA 1,136,000元

| ¥ 制 未 採 計 年 ^AB  — —  ■ - —

原 核 定 年 資 |AC 2 4 年 2 月2 日

服 役 條 例  

修正施行後 

重新計算項目

核 定 俸 率 B1 63.50%

核 定 金
額 B2 56,808元 （如說明一、二）

輔導會 B31 39,766元 退撫基金 B32 17,042 元

退 除 給 與  

分 年 調 整  

(適用調整人員)

調 整 差  額，C1 1,395元 （如說明一）

調 整 年 度

輔 導 會  

撥付金額 

(E1)

退撫基金 

撥付金額 

(E2)

合計金額 

(E3)
優 存 額 度  

(E4)
優存利率 

(E5)
每月利息 

(E6)
I

107.07-108.06 D1 37,597 16,113 53,710 1,136,000 16.53 15,648

108.07-109.06 D2 37,603 16,113 53,716 1,136,000 15.05 14,247

109.07-110.06 D3 37,599 16,113 53,712 1,136,000 13.58 12,856

110.07-111.06 D4 37,596 16,113 53,709 1,136,000 12.11 11,464

111.07-112.06 D5 37,602 16,113 53,715 1,136,000 10.63 10,063

112.07~113.06 D6 37,599 16,113 53,712 1,136,000 9.16 8.671

113.07~114.06 D7 37,605 16,113 53,718 1,136,000 7.68 7,270

114.07-115.06 D8 37,601 16,113 53,714 1,136,000 6.21 5,879

115.07-116.06 D9 36.405 16.113 52,518 1,136,000 6.00 5,680

116.07~117.06 DA 35,010 16,118 51,128 1,136,000 6.00 5,680

117.07 DB 39,766 17.042 56,808 0 0.00 0

丨舊制溱金(含主食代金)|A1|

~ ~ W

上將職務加給或將官特別費 

5 " _  助 _ f

A2
A T

A4

服 役 條 例  

修•正施行前 

原審定項目-

眷 屬 實 物 代 金

補足退除給與差額

月— — 補 二 償  全
每 月 运 除 給 奐 合 ti

A5
A6
A7
A8

優 惠 存 款 月 息 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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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由審定機關依下列規定重新計算：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給與基準計算之每月支領退休俸、優存利息及月補償金合計數額，

未超過依本條洌修正施行後給與基準計算之退休俸者，按原核計數額發給；超過者，其 
二者閉之差額自中華民國107年7 月 1 日起十年内，分年平均調降至無差額止，調降方 
式如本條例附表四•

二 、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己退伍者，其退休俸之給與，以現役同官階俸級人員之本俸加一倍為 
基數内涵。但依前項規定調降差額時，不得低於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原 
支頜金額低於少尉一級本傣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者，按原支領金額支給。

三 、 依本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三項規定分十年調降差額者，其優惠存款本金於第十一年發還本 
人 ，並依第二十六條第二項標準發給退休俸。

四 、 原補足退除給與差額（A6 ) ，除 8 5年 1 2 月 3 1 日退撫新制施行前退伍之中少將補足退 
除給與差額外■依本條例絛正規定不予列计。

五 ，本部107年 7 月 9 日國資人力字第1070001907號函釋，針對月補償金發放作法，應依 
本條例第2 6條第 3 項規定，捋每月支領退休俸、優存利息及月補偾金合計數額需調整 
部分，統一採分10年平均調降方式執行：故退除所得低於最低保障金額38, 990元者， 
維待原退除所得：另退除所得高於重新以55%+2%計算之額度者，其金額調降至最低保 
障金額或55蚪2%之額度，即不再調降。

六 、依本條例第4 6條第4 項第2 欵規定，退伍金與軍人保險退伍給付合計之每月所得未超 
過少尉一級本棒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1或因作戰或因公致傷、身心障礙，或4 條例修正 
施行前年滿八十五威以上之校級以下軍官、士官，支領退休傣或贍養金人員，照年息百 
分之十八計算。

◎本條例修正施行後新增個人權益注意事項：
一 、 優惠存款：
( 一 ）  續•手續：

1. 臺端原優惠存款契約如於107年 7 月 1 曰尚未期滿，應以107年 7 月 1 日為到期曰， 
除有第3 點情形者，其餘人員應自該日起，由臺灣銀行逕行依重新計算表之結果辦理
續#  <■

2. 壹瑞原優惠存款契約如於107年 6 月 3 0 日以前己期滿’於該曰以前未辦理續存，自 
107年 7 月 1 曰起，應持本函、附表、身分證、存摺及印章，至儲存之臺灣銀行分行 
■按重新計算表之結果辦理續存手續。

3. 自107年 7 月 1 日起，臺端於優惠存款契約期滿時，如有「喪失優惠存款楣利」、「 
停止或暫停優惠存款權利」、「溢領或f吳領優惠存款利息j 、「出境且戶藉經戶政機 
關辦理遷出登記」、「優惠存款辦理質借」或 「以存單辦理優惠存欷」之情形，臺灣 
銀行無法逕行辦理續存手續，爰除喪失優惠存款權利者外，請持本函、m 表 、身分證 
、存摺及印章，至储存之臺灣銀行分行•按重新計算表之計算結果辦理續存手續；至 

於有「停止或暫停優惠存款梢利」或 「溢領或誤領優惠存款利息」之情形者，應俟原 
因消滅後始得辦理續存。

4:臺端原已申請優惠存款自動續存者，臺灣銀行將不再依原申請内容辦理自動續存，改 
依優惠存款辦法規定辦理續存。

(二） 續存金額：
1. 全端實際儲存之優惠存款金額較審定金額低者’應按實際儲存之金額辦理優惠存款。
2. 臺端如因個人因素* 曾解約提取優惠存款金額（含優惠存款金額遭法院扣押後，未於 

期限内補足扣押款等情形），則該已提取之金額不得再行存入辦理優惠存款。
( 三 ）  臺端優惠存款金額經計算減少後，不可辦理優惠存款之金額可依個人意願提領或由臺 

灣銀行改按一般活期儲蓄存款利率計息；至如可辦理優惠存款金額減少至〇元時’臺 
端優惠存款帳戶應辦理結清銷戶"

二 、  已退伍人員曾在86年 1 月1 曰 以後於軍事校院就讀，且於87年 6 月5 日 以後退伍者， 
應辦理軍校年資補激事宜：
本條洌修正施行前已辦理退伍並支領退除給與者，應自接獲原核定機關通知之日起一年 
内，依本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之撥繳比率，共同_擔並一次補繳退撫基金費用後 
，始得併計退除給與年資|並自下一期起調整退除給與》但併計得折算就讀軍事校院期 
間之年資後，符合領取退休俸或膽養金人員，逾期未補缴退撫基金者，依第三十六條規 
定辦理改支一次退伍金。

◎ 重 新 計 算 說 明 ：

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以下簡稱本條洌）規定，自107年 7 月 1 曰起之每月退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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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退 軍 職 人 貝 退 除 給 與 重 新 計 算 表 （退 休 侏 ）

專案編號：09-01-08956

軍 種 國防

退 伍 官  階 俸 級 中校十二級

姓 名 F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溱 金 支  領 號 碼

be An 政 icA

舊制俸金(含主食代金) A 1 40,^93 元

新 制 俸 金 A2 0 元

上將職務加給或將官特別費 A 3 0 元

卷 屬 補 助 費 A4 0 元

眷 屬 實 物 代 _.金
一

A5 0 元
版 仅 餘 妒 J
疹正施行前 

原審定項目

補足退除給與差額 A6 0 元 （如說明四）

月 補 償 金 A7 0 元 （如說明五）

每月退除給與合計 A8 40,293 元

優 惠 存 款 月 息 A 9 23,226 元

倭 惠 存 款 本 i 額度 AA 1,548,400 元

新制未採計已退費年資AB
原 核 定 年 資 AC 2 8 年 0 月0 日

眼 役 條 例  

修正施行後

核 定 俸 率 B1 71.00%

核 定 金  額
B2 63,517元 （如說明一 '二）

重新計算項目 B3 輔導會 B31 63,517元 1 退撫基金 B32 0 元

退 除 給 與  

分 年 調 整  

(適用調整人員)

調 整 差 額 C 1 2 元 （如說明一）（差額小於1〇元)

調 整 年 度

輔 導 會  

撥付金額 

(E 1)

退撫基金 

撥付金額 

(E2)

合計金額 

(E3)
優 存 額 度  

(E4)
優存利率 

(E5)
每月利息 

(E6)

107.07-108.06 D1 40,291 0 40,291 1,548,400 18.00 23,226

108.07-109.06 D2 40,291 0 40,291 1,548,400 18.00 23,226

109.07-110.06 D3 40,291 0 40,291 1,548.400 18.00 23,226

110.07~111.06 D4 40,291 0 40,291 1,548,400 18.00 23,226

111.07-112.06 D5 40,291 0 40,291 1,548,400 18.00 23,226

112.07~113.06 D6 40.291 0 40,291 1,548,400 18.00 23,226 I
113.07-114.06 D7 40,291 0 40,291 1,548,400 18.00 23,226

114.07~115.06 D8 40,291 0 40,291 1,548,400 18.00 23,226

115.07〜116.06 D9 40,291 0 40,291 1,548.400 18.00 23,226 丨

116.07~117.06 DA 40.291 0 40,291 1,548,400 18.00 23,226

117.07 DBi 63.517 0 63,517 0 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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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計算說明：
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規定，自107年 7 月 1 日起之每月退伍所 
得•由審定機關依下列規定重新計算：
一 、 依本條例修正施行前給與基準計算之每月支領退休俸、優存利息及月補償金合計數額， 

未超過依本條例修正施行後給與基準計算之退休俸者，按原核計數額發給；超過者，其 
二者間之差額自t 華民國107年 7 月]曰起十年内，分年平均調降至無差額止，調降方 
式如本條例附表四。

二 、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退伍者，其退休俸之給與，以現役同官階俸級人員之本侏加一倍為 
基數内涵。但依前項規定調降差額時，不得低於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原 
支領金額低於少尉一級本棒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者，按原支領金額支給。

三 、 依本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三項規定分十年調降差額者，其優惠存款本金於第十一年發還本 
人 ，並依第二十六條第二項標準發給退休俸。

四 、 原補足退除給與差額（A6 ) ，除 8 5年 1 2月 3 1 日退撫新制施行前退伍之中少將補足退 
除給與差額外，依本條例修正規定不予列計。

五 '本條例第四十七條規定，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依規定領取月補償金者（A 7 ) ，以其核定 
退伍除役年資、俸級，依退撫新刹施行前原領取之規定，計算其應領之一次補債金，扣 
除其於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後所領之月補償金後，一次補發其餘額。無餘額者，不再補
發 。

◎本條例修正施行後新缯個人權益注意事項：

一 、 優惠春款：
(一） 續存手續：

1. 臺端原優惠存款契約如於1.07年 .7月 1 曰尚未期滿，應以107年 7 月 1 曰為到期曰， 
除有第3 點情形者，其餘人員應自該日起，由臺灣銀行逕行依重新計算表之結果辦理 

續 # 。
2. 臺端原優惠存款契約如於lfl7 年 6 月 3 0 日以前已期滿，於該日以前未辦理續存，自 

107年 7 月 1 日起，應持本函、附表、身分證、存摺及印章，至儲存之臺灣銀行分行
，按重新計算表之結果辦理讀存手續。

3. 自107年 7 月 1 曰起，臺端於優惠存款契約期滿時，如有「喪失優惠存款權利」、「 
停止或暫停優惠存款權利」 、「溢領或誤領優惠存款利息」、「出境且戶籍經戶政機 
關辦理遷出登記」、「優惠存款辦理質借」或 「以存單辦理優惠存款j 之情形，臺灣 
銀行無法逕行辦理續存手續；爰除喪失優惠存款權利者外，請持本函、附表、身分證

、存摺及印章，至儲存之臺灣銀行分行，按重新計算表之計算結果辦理續存手續；至 
於 有 1停止或暫停優惠存款權利」或 「溢領或誤領镘惠存款利息」之情形者，應俟原 
因消滅後始得辦理續存*

4. 臺端原已申請優惠存款自動續存者，臺灣銀行將不再依原申請内容辦理自動續存，改 
依優惠存款辦法規定辦理續存。

(二） .,續存金額：

1. 臺端實際儲存之優惠存款金額較審定金額低者，應按實際儲存之金額辦理優惠存款。
2. 臺端如i 個人因素，曾解約提取優惠存款金額（含優惠存款金額遭法院扣押後，未於 

期限内補足扣押款等情形） ，則該已提取之金額不得再行存入辦理優惠存款。
(三） 臺端優惠存款金額經計算減少後，不可辦理優惠存款之金額可依個人意願提領或由臺 

灣銀行改按一般活期儲蓄存款利率計息；至如可辦理侵惠存款金額減少至0 元時，臺 
端優惠存款帳戶應辦理結清銷戶。

二 、 已退伍人員曾在86年 1 月 1 日以後於軍事校院就讀，且於87年 6 月5 日以後退伍者， 
應辦理軍校年資補繳事宜：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辦理退伍並支領退除給與者，應自接獲原核定機關通知之日起一年 
内 ，依本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之撥繳比率，共同負擔並一次補繳退撫基金費用後 
，始得併計退除給與年資，並自下一期起調整退除給與。但併計得折算就讀軍事校院期 
間之年資後，符合領取退休俥或瞵養金人員，逾期未補缴退撫基金者，依第三十六條規 
定辦理改支一次退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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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退 軍 職 人 員 退 除 給 舆 重 新 計 算 表 （退 休 侔 ）

專案编號：0 7 - 0 1 - 0 3 3 6 7

軍 種 海軍

退 伍 官  階 傣 級 上尉十二級

姓 名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降 金 支  領 號 碼

眼 役 條 例  

修 正 施 行 前  

原 審 定 項 目

舊 制 俸 金 ( 含 主 食 代 金 ) A1 2 7 , 3 3 2  元
------- -----

新 制 俸  金 A2 l t )，4 1 2  元

上將職務加給或將官特別費 A3 0 元

眷 屬 補 助 費 A4 0 元.
眷 屬 實 物 代 女 A 5 。元

補 足 退 除 给 ' 與 差 額 A6 CT先 （如 說 明 ra )

月 補 償 金 A7 3 7 2 元 （如說明五）

每 月 退 除 給 與 合 計 A8 3 8 , 1 1 6  元

優 惠 存 款 月 息 A9 1 8 , 7 1 3  元

優 惠 存 款 本 金 額 度 AA 1 , 2 4 7 , 5 0 0  元

新 制 未 採 計 已 退 費 年 資 AB
原 核 定 年 資 AC 2 0 年 7 月 9 日

眼 议 條 例  

修 正 施 行 後  

重新計算項目

核 定 俸 率 B1 5 6 . 3 4 %

核 定 金 額
B2 4 1 , 9 0 1 元 （如說明一、二 ）

B3 輔導會丨 B 3 1 2 9 , 3 3 1 元 退撫基金 B 3 2 1 2 , 5 7 0  元

調 整 差 額 C1 1,493元 （如 說 明 一 ）

調 整 年 度

107.07~108.06
108.07-109.06
109.07-110.06退 除 給 與  

分 年 調 整  

(適用調整人員

110.07-111.06

112.07-113.06
113.07~114.06
114.07~115.06
115,07-116.06
116.07~117.06 

" 117,07

D1
D2

輔 導 會  

撥 付 金 額

( E 1 ) ：

退 撫 基 金  

撥 付 金 額  

(E2)
2 6 , 6 8 6

2 6 , 6 8 0

D3 2 6 , 6 8 4

D4
D5
D6
D7
D8
D9
DA
DB

2 6 , 6 7 8

2 6 , 6 8 2

2 6 , 6 8 6

2 6 , 6 7 9

2 6 , 6 8 3

2 5 , 7 2 0

2 4 , 2 2 7

29, 3 3 1

1 1 . 4 3 4

1 1 , 4 3 4

1 1 , 4 3 4

1 1 , 4 3 4

1 1 , 4 3 4

1 1 , 4 3 4

1 1 , 4 3 4

1 1 , 4 3 4

1 1 , 4 3 4

1 1 , 4 3 6

1 2 , 5 7 0

合 計 金 額

(E3)

3 8 , 1 2 0

3 8 , 1 1 4

3 8 , 1 1 8

3 8 . 1 1 2

3 8 , 1 1 6

3 8 , 1 2 0

3 8 , 1 1 3

3 8 , 1 1 7

3 7 , 1 5 4

3 5 , 6 6 3

4 1 , 9 0 1

優 存 額 度 優 存 利 率 每 月 利 急

(E4) (E5) (E6)

1 , 2 4 7 , 5 0 0  1 6 . 5 6 1 7 , 2 1 6

1 , 2 4 7 , 5 0 0  ! 1 5 . 1 3 1 5 , 7 2 9

1 . 2 4 7 , 5 0 0  1 3 . 6 9

1 ,2 47 , 50 0 1 2 . 2 6

1 ,2 47 , 5 0 0  1 0 . 8 2

1 ,2 47 , 50 0

1 ,2 47,500

1 ,2 47 , 50 0

1 ,2 47 , 50 0

1 ,2 47 , 50 0

0

9 . 3 8

7 . 9 5

1 4 , 2 3 2

1 2 , 7 4 5

1 1, 24 8

9,751

8 , 2 6 5

6.51

6.00
6.00
0.00

6 , 7 6 8

6 , 2 3 8

6 , 2 3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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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计算说明：
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投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規定，自107年 7 月 1 日起之每月退伍所
得 ，由審定機關依下列規定重新計算：
一 、 依本條例修正施行前給與基準計算之每月支領退休俸、優存利息及月補償金合計數額， 

未超過依本條例修正施行後給與基準計算之退休俸者，按原核計數額發給；超過者，其 
二者間之差額自中華民國107年 7 月 1 日起十年内，分年平均調降至無差額止，調降方 
式如本條例附表四。

二 、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退伍者，其退休俸之給與，以現役同官階傣級人員之本俸加一倍為 
基數内涵。但依前項規定調降差額時，不得低於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原 
支領金額低於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者，按原支領金額支給。

三 、 依本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三項規定分十年調降差額者，其優惠存款本金於第十一年發還本 
人 ，並依第二十六條第二項標準發給退休俸。

四' 原補足退除給與差額（A6 ) ，除 8 5年 1 2月 3 1 日退撫新制施行前退伍之中少將補足退 
除給與差額外，依本條例修正規定不予列計。

五 、 本部107年 7 月 9 日國資人力字第1070001907號函釋，針對月補償金發放作法，應依 
本條例第2 6條 苐 3 項規定，將每月支領退休俸、優存利息及月補偾金合計數額需調整 
部分，統一採分10年平均調降方式執行；故退除所得低於最低保障金額38, 990元者， 
維持原退除所得；另退除所得高於重新以55%+2%計算之額度者 > 其金額調降至最低保 
障金額或55%+2%之額度，即不再調降。

六、 依本條例苐4 6释第4 項第2 款規定，退伍金與軍人保險退伍給付合計之每月所得未超 
過少尉一級本棒友專業加給合計數額，或因作戰或因公致傷、身心障礙，或本條例修正 
施行前年滿八十五歲以上之校級以下軍官、士官，支領退休傣或贍養金人員，照年息百 
分之十八計算。

◎本條例修正施行後新增個人權益注意事項：
一 、 優惠存款：
( 一 ） 續存手續：

1. i 端原優惠存款契約如於107年 7 月]曰尚未期滿’應以107年 7 月 1 日為到期日’ 
除有第3 點情形者，其餘人員應自該日起，由臺灣銀行逕行依重新計算表之結果辦理

°
2. 臺端原優惠存款契約如於107年 6 月 3 0 日以前已期滿，於該曰以前未辦理續存，自 

107年 7 月 1 日起•應持本函、附表、身分證‘'存摺及印章，至儲存之臺灣銀行分行 
，按重新計算表之結果辦理續存手續。

3. 自107年 7 月 1 曰起，臺端於俊惠存款契約期滿時，如有「喪失優惠存款權利」、「 
停止或暫停優惠存款權利」、「溢領或誤領優惠存款利息」、「出境且戶籍經戶政機 
關辦理遷出登記」 、「優惠存款辦理質借」或 「以存單辦理優惠存款」之情形，臺灣 
銀行無法逕行辦理續存手續，爰除喪失優惠存款權利者外，請持本函、附表、身分證 
、存摺及印章，至储存之臺灣銀行分行，按重新計算表之計算結果辦理續存手續；至 
於有「停止或暫停優惠存款權利」或 「溢領或誤領優惠存款利息j 之情形者，應俟原 
因消滅後始得辦理績存。

4. 臺端原已申請優-惠存款自動續存者，臺灣銀行將不再依原申請内容辦理自動續存，改 
依優惠存款辦法規定辦理續存。

(二） 續存金額.

1. 臺端實際儲存之優惠存款金額較審定金額低者，應按實際儲存之金額辦理優惠存款。
2. 臺端如因個人因素，曾解約提取優惠存款金額（含優惠存款金額遭法院扣押後，未於 

期限内補足扣押款等情形），則該已提取之金額不得再行存入辦理倀惠存款*
(三） 臺端優惠存款金额經計算減少後，不可辦理優惠存款之金額可依個人意願提領或由臺 

灣銀行改按一般活期储蓄存款利率計息：至如可辦理優惠存款金額減少至0 元時，臺 
端優惠存款帳戶應辦理結清銷戶。

二 、 已退伍人員曾在86年 1 月丨日以後於軍事校院就讀’且於87年 6 月5 日以後退伍者， 
應辦理軍校年資補繳事宜：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辦理退伍並支領退除給與者，應自接獲原核定機關通知之日起一年 
内 ，依本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之撥缴比率，共同負擔益一次補繳退撫基金費用後 
，始得併計退除給與年資，並自下一期起調整退除給與* 但併計得折算就讀軍事校院期 
間之年資後，符合領取退休俸或贍養金人員，逾期未補缴退撫基金者，依第三十六條規 

定辦理改支一次退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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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退 軍 職 人 貝 退 除 給 舆 重 新 計 算 表 （退 休 体 ）

專案編猇：06-01-00743

軍 種 空軍

退 伍 官  階 傣 級 上尉九級

n  名 H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傣 金 支  頜 號 碼

服 役 條 例  

修正施行前 

原審定項目

萬制傣金(含主食代金) A1 27,187 元

新 制 俸 金 A2 6,138 元

上將職務加給或將官特別費 A3 0 元

春 屬 補 助 费 A4 0 元

眷 屬 實 物 代 金 A5 0 元

補足退除给與差額 A6 0 元 （如說明四）

月 補 償  金!A7 0 元 （如說明五）

每月退除給與合計 A8 33,325 元

優 惠 存 款 月 息 A9 16,089 元

每 惠 存 款 本 金 額 ^ AA 1,072,600 元

斩制未採計已退費年資 AB

原 核 定 年 資 AC 2 1 年 0 月 1 1 日

服 役 條 W  
條正施行後 

重新計算項目

核 定 俸 率 B1 57.17%

核 定 金 額
B2 38,990元 （如說明一 '二）

B3 輔導會B31 27,293元 退撫基金 B32 11.697元

調 整 差 額 C 1 1,043元 （如說明一）

退除綸與 
分年調整

調 整 年 度
輔導會 
撥付金額 

(E1)

退撫基金 
撥付金額 

(E2)

合計金額 
(E3)

優存額度 
(E4)

優存利率 
(E5)

每月利息 
(E6)

107.07-108.06 D 1 23,331 9,997 33,328 1,072,600 16.83 15,043
108.07-109.06 D 2 23,325 9,997 33,322 1,072,600 15.67 14,006
109.07-110.06 D 3 23,327 9,997 33,324 1,072,600 14.50 12,961
110.07~111.06 D 4 23,330 9,997 33,327 1,072,600 13.33 11,915
111.07-112.06 D5 23,324 9,997 33,321 1.072.600 12.17 10,878
112.07-113.06 D 6 23,327 9,997 33,324 1,072.600 11.00 9,832
113.07-114.06 D 7 23,330 9,997 33,327 1,072,600 9.83 8,786
114,07-115.06 D 8 23,332 9,997 33,329 1,072,600 8.66 7,741
115.07-116,06 D 9 23,326 9,997 33,323 1,072,600 7,50 6,704
116.07-117.06 D A 23,329 10,003 33,332 1,072,600 6.33 5,658

117.07 D B 27,293 11,697 38,990 0 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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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計算說明：
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規定，自107年 7 月 1 日起之每月退伍所
得 ，由審定機關依下列規定重新汁算：
一 、 依本條例修正施行前給與基準計算之每月支領退休傣、優存利息及月補償金合計數額， 

未超過依本條例修正施行後給與基準計算之退休俸者，按原核計數額發給；超過者，其 
二者間之差額自中華民國107年 7 月 1 曰起十年内，分年平均調降至無差額止，調降方 
式如本條例附表四。

二 、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退伍者，其退休俸之給與，以現役同宫階傣級人員之本俸加一倍為 
基數内涵。但依前項規定調降差額時，不得低於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原 
支領金額低於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者，按原支領金額支給。

三 、 依本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三項規定分十年調降差額者，其優惠存款本金於第十一年發還本 
人 ，並依第二十六條第二項標準發給退休俸。

四 、 原補足退除給與差額（A6 ) ，除 8 5年 1 2月 3〗 日退撫新制施行前退伍之中少將補足退 
除給與差額外，依本條例修正規定不予列計。

五 、 本條例第四十七條規定，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依規定領取月補償金者（A7 ) ，以其核定 
退伍除役年資、傣級，依退撫新制施行前原領取之規定，計算其應領之一次補償金，扣 

除其於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後所領之月補償金後，一次補發其餘額。無餘額者，不再補
發 。

◎本條例修正施行後新增個人獾益注意事項：
一 、 優惠存款：
(一） 續存手續•‘

1. 臺端原優惠存款契約如於107年 7 月 1 曰尚未期滿，應以107年 7 月 1 日為到期曰， 
除有第3 點情形者，其餘人員應自該日起，由臺灣銀行逕行依重新計算表之結果辦理 

續 # 。
2. 臺端原優惠存款契約如於107年 6 月 3 0 日以前已期滿，於該日以前未辦理續存，自 

107年 7 月 1 曰起，應持本函、闸表、身分證、存摺及印章，至儲存之臺灣銀行分行 
，按重新計算表之結果辦理續存手續。

3. 自107年 7 月 1 曰起，臺端於優惠存款契約期滿時，如有「喪失優惠存款權利」、「 
停止或暫停優惠存款權利」、「溢領或誤領優惠存款利息」、「出境且戶籍經戶政機 
關辦理遷出登記」、「優惠存款辦理質借」或 「以存單辦理優惠存款j 之情形，臺灣 
銀行無法逕行辦理續存手續v 爰除喪失優惠存款權利者外，請持本函、附表、身分證 

、存摺及印章，至儲存之臺灣銀行分行，按重新計算表之計算結果辦理續存手續；至 
於 有 「停止或暫诤優惠存款權利」或 「溢領或誤領優惠存款利息」之情形者，應俟原 
因消滅後始得辦理續存。

4. 臺端原已申請優惠存款自動續存者，臺灣銀行將不再依原申請内容辦理自動續存，改 
依優惠存款辦法規定辦理續存。

(二） 續存金額：

1. 臺端實際儲存之優惠存款金额較審定金額低者，應按實際儲存之金額辦理優惠存款。
2. 臺端如ii個人因素，曾解約提取優惠存款金額（含優惠存款金額遭法院扣押後，未於 

期限内補足扣押款等情形），則該已提取之金額不得再行存入辦理優惠存款。
(三） 臺端優惠存款金額經計算減少後，不可辦理優惠存款之金額可依個人意願提領或由臺 

灣銀行改按一般活期儲蓄存款利率計息；至如可辦理優惠存款金額減少至0 元時，臺 
端優惠存款帳戶應辦理结清銷戶。

二 、 已退伍人員曾在86年 ]月 1 日以後於軍事校院就讀，且於87年 6 月5 日以後退伍者， 

應辦理軍校年資補繳事宜：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辦理退伍並支領退除給與者，應自接獲原核定機關通知之日起一年 

内，依本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之撥繳比率，共同負擔並一次補繳退撫基金費用後 
，始得併計退除給與年資，並自下一期起調整退除給與。但併計得折算就讀軍事校院期 
間之年資後，符合領取退休俸或贍養金人員，逾期未補缴退撫基金者，依第三十六條規 

定辦理改支一次退伍金。

第2 頁 ，共 2 頁



已 退 軍 職 人 員 退 除 給 舆 重 新 計 算 表 （退 休 体 ）

專案編就：09-01-01272

軍 種 國防

退 伍 官  階 傣 級 少尉十級

姓 名 I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傣 金 支  領 號 碼

舊制俸金(含主食代金} A1 24,825 元

新 制 俸 金 A2 5 3 1元

服 役 條 例  

修正施行前 

原審定項目

上將職務加給或將宫特別費A3 0 元

眷 屬 補 助 費 A4 0 元

眷 屬 實 物 代 金 A5 0 兀

補足退除給與差額 A6 0 元 （如說明四）

月 補 償 金 A7 0 元 （如說明五）

每月退除給與合計 A8 25,356 元

優 惠 存 款 月 息 A9 14,949 元

優惠存款本金額度 M 996,600 元

新制未採計已退費年資 AB
原 核 定 年 資 AC 3 0年 3 月 0 日

服 役 條 例  

修正施行後 

重新計算項目

核 定 俸 率 B1 75.50%

核 定 金 額
B2 40,091元 （如說明一、二）

B3 輔導會 B31 28,064元 退撫基金| B32 |12,027元

調 整 差 額 C1 2 2 元 C如柷明一）

退 除 給 與  

分 年 調 整  

{適用調整人員)

調 整 年 度

107.07-108.06

108.07-109.06

109.07-110.06

110.07~111.06

111.07-112.06

112.07-113.06

113.07~114.06

114.07-115,06

115.07-116.06

116.07-117.06

117.07

D1

D2
D3

輔 導 會  

撥付金額 

(E1)
17,753

17,748

17,750

D4
D5
D6
D7
D8

D9

DA

17,753

17,748

17,751

17,754

17,748

17.751

17.746

DB 28,064

退撫基金 

撥付金額 

(E2)
7,606

7,606

7,606

7,606

7,606

7,606

7.606

7,606

7,606

7,612

12,027

合計金額 

(E3)
25,359

25,354

25,356

25,359

25,354

25,357

25,360

25.354

25,357

25,358

40,091

優 存 額 度  

(E4)
996,600

996,600

996,600

996,600

996,600

996r600

996,600

996,600

996,600

996,600

0

優存利率 

(E5)
每月利, 

(E6)
17.97 14,924

17.95

17.92

17.89

17.87

17.84

17.81

14,907

14,883

14,858

14,841

14,816

14.791

17.79 14,775

17.76 14,750

17.74 14,733

0.00

、>对.7 十、•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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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計算說明：
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規定，自107年 7 月 1 日起之每月退伍所
得 ，由審定機關依下列規定重新計算：
一 、 依本條例修正施行前給與基準計算之每月支領退休俸、優存利息及月補償金合計數額， 

未超過依本條例修正施行後給與基準計算之退休俸者，按原核計數額發給；超過者，其 
二者間之差額自中華民國107年 7 月 1 日起十年内，分年平均調降至無差額止，調降方 
式如本條例附表四。

二 、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退伍者，其退休俸之給與，以現役同官階俸級人員之本体加一倍為 

基數内涵。但依前項規定調降差額時，不得低於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原 
支領金額低於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额者，按原支領金額支給。

三 、 依本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三項規定分十年調降差額者，其優惠存款本金於第十一年發還本 
人 ，並依第二十六條第二項標準發給退休俸。

四 、 原補足退除給與差額（A 6 ) ，除 8 5年 ]2 月 3 1 日退撫新制施行前退伍之中少將補足退 
除給與差額外，依本條例修正規定不予列計。

五 、 本條例第四十七條規定，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依規定領取月補償金者（A7 ) ，以其核定 
退伍除役年資、俸級，依退撫新制施行前原領取之規定，計算其應領之一次補償金，扣 
除其於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後所頜之月補偾金後，一次補發其餘額。無餘額者，不再補 
發 。

◎本條例修正施行後新增個人權益注意事項：

一 、 優惠存款：
(一） 續存手•續：

1. 臺端原優惠存款契約如於107年 7 月 1 日尚未期滿，應以107年 7 月 1 日為到期曰， 
除有第3 點情形者，其餘人員應自該日起，'由臺灣銀行逕行依重新計算表之結果辦理 
續4 。

2. 臺端原優惠存款契約如於〗0 7年 6 月 3 0 日以前已期滿，於該曰以前未辦理續存，自 
107年 7 月 1 曰起，應持本函、附表、身分證、存摺及印章，至儲存之臺灣銀行分行 
，按重新計算表之結果辦理續存手續。

3. 自107年 7 月 1 日 起 ，臺端於優惠存款契約期滿時，如有「喪失優惠存款權利」、「 
停止或暫停優惠存款權利」、「溢領或誤領優惠存款利息j 、 「出境且戶籍經戶政機 
關辦理遷出登記」、「優惠存款辦理質借」或 「以存單辦理優惠存款」之情形，臺灣 
銀行無法逕行辦理續存手續'•爰除喪失俊惠存款權利者外，請持本函、附表、身分證 
、存摺及印章，至儲存之臺灣銀行分行，按重新計算表之計算結果辦理續存手續；至 
於有「停止或暫停優惠存款權利」或 「溢領或誤領優惠存款利息」之情形者，應俟原 
因消滅後始得辦理讀存"■*"'

4. 臺端原已申請優惠存款自動續存者，臺灣銀行將不再依原申請内容辦理自動績存，改 
依優惠存款辦法規定辦理續存。

(二） 續存金額：

1. 臺端實際儲存之優惠存款金額較審定金額低者，應按實際健存之金額辦理優惠存款。
2. 臺端如因個人因素，曾解約提取優惠存款金額（含優惠存款金額遭法院扣押後，未於 

期限内補足扣押款等情形） ，則該已提取之金額不得再行存入辦理優惠存款。
(三） 臺端優惠存款金額經計算減少後，不可辦理優惠存款之金額可依個人意願提領或由臺 

灣銀行改按一般活期儲蓄存款利率計息：至如可辦理優惠存款金額減少至0 元時，臺 
端優惠存款帳戶應辦理結清銷戶。

二 、 已退伍人員曾在86年 1 月 1 日以後於軍事校院就讀，且於87年 6 月5 日以後退伍者， 
應辦理軍校4 資補繳事宜：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辦理退伍並支領退除給與者，應自接獲原核定機關通知之日起一年 
内 ，依本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之撥繳比率，共同負擔並一次補缴退撫基金費用後 
，始得併計退除給與年資，並自下一期起調整退除給與。但併計得折算就讀軍事校院期 
間之年資後，符合領取退休俸或膽養金人員，逾期未補繳退撫基金者，依第三十六條規 

定辦理改支一次退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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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退 軍 職 人 貝 退 除 給 舆 重 新 計 算 表 （退 休 体 )

專索編號：06-01-12760

軍 種 空軍

退 伍 官  階 傣 級 一等士官長二十級

姓 名 J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编 號

傣 金 支  領 號 碼 .

舊制俸金(含主食代金）A1 23,492 元

新 制 俸 金 A2 20,228 元

眼 役 條 例  

修正施行前 

原審定項目

上將職務加給或將官特別費 A3 0 元

春 眉 補 助 費 A4 0 元

卜眷屬 _實 物 代 金 A5 0 元

補足退除給與差額 A6 0 元 （如說明四）

月 補 憤 金 A7 1,556元 （如說明五）

每月退除給與合計 A8 45,276 元

優 惠 存 款 月 息 A9 22,635 元

優 惠 存款本金額度 AA 1,509,000 元

新制未採計已退費年資 AB
原 核 定 年 資 AC 2 3年 6 月0 日

服 役 條 例  

修正施行後 

重新計算項目

核 定 傣 牵 B1 62.00%

校 定 金 額
B2 48 ,236元 （如說明一、二）

B3 輔導會上31 33,766元 退援基金 B32 14 ,470元

調 整 差 額 C1 1,968元 （如說明一）

調 整 年

輔 導 會  

度撥付金額 

(E1)

退撫基金 

撥付金額 

(E 2)

合計金額 

(E3)
優 存 額 度  

(E4)
優存利率每月利息 

(E 5) ： (E6)

107.07-108.06 D1 31.700 13,582 45,282 1,509,000 16.43 20,661

退 除 給 與
108.07-109.06 D2 31,694 13,582 45,276 1,509,000 14.87 18,699
109.07-110.06 D3 31,700 13,582 45,282 1,509,000 13.30 16,725

分 年 調 整110.07~111.06 D4 31.694 13,582 45,276 1,509,000 11.74 14,763
(適用調整人員} 111.07-112.06 D 5 31,700 13,582 45,282 1,509,000 10.17 12,789

112.07-113.06 D6 31,694 13,582 45,276 1,509,000 8.61 10,827
113.07-114.06 D7 31,700 13,582 45,282 1,509,000 7.04 8,853
114.07-115.06 D8 31,040 13,582 44,622 1,509,000 6.00 7,545
115.07~116.06 D 9 29,072 13,582 42,654 1,509,000 6.00 7,545
116.07-117.06 D A 27,104 13,587 40,691 1,509,000 6.00 7.545

117.07 M l 33:766 14,470 48,236 0 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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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退 軍 職 人 貝 退 除 給 與 重 新 計 算 表 （退 休 俸 ）

專 案 编 猇 ：06 - 0 1 - 0 0 1 1 6

軍 種 空軍

伍 官 階 俸 級 一等士官長十一級

名 K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

棒 金  支 領 號 碼

舊制俸金(含主食代金)

服 役 绦 例  

修正施行前 

原審定項目

新 制  俸 

上S 職務加給或i 官特別

A1

金 A2
別費:A3

26.456 元 

4,582 元

眷 屬 補 助 費 A4
0 元 

0 元

眷 屬 t 物 代 全 A5 
補足退备給與 _差 菊 A6 

金 A7

0 元

0 元 （如說明四）

補 償

f 月 退 給 與 合 計  

i 惠 _存■款月息

優惠存款本金額度

新制未採計已退費年資 

原 核 定 年 資

眼 役 條 例  

修正施行後 

重新計箕項目^

定 俸 率

定 金 額

0 元 （如說明五）

A8
A9:

31,038 元

16,274 元

AA 1,084,900 元

AB
AC 2 1 年 2 月 1 6 曰

B1 57.50%

B2
B3

退 除 給 與  

分 年 調 整

38,990元 （如說明一、二）

辅導會B31 27,293元 退 撫 基 金 jB 32 11,697元

調 整 差 額 C1 8 3 3元 （如說明一')

調 整 年 度

輔 導 會  

撥付金額 

(E 1)

退撫基金 

撥付金額 

(E2)

合計金額 

(E3)
優 存 額 度  

(E4)
優存利率每月利息 

(E5) (E6)

107.07~108.06 D1 I 21,726 9,311 31,037 1,084,900 17.08 15,442

108,07-109.06 D2 21,725 9,311 31,036 1,084,900 16.16 14,610

109.07-110.06 D3 21,724 9,311 31,035 1,084,900 15.24 13,778

110.07-111.06 D4 21,723 9,311 31,034 1,084,900 14.32 12,946

111.07~112.06 D5 21,730 9,311 31,041 1,084,900 13.39 12,106

112.07-113,06 D6 21,729 9,311 31,040 1,084,900 12.47 11,274

113.07H 14.06 D7 21,728 9,311 31,039 1,084,900 11*55 10,442

114.07-115,06 D8 21,727 9,311 31,038 1,084,900 10.63 9,610

115.07-116.06 D9 21,725 9,311 31,036 1,084,900 9.71 8,779

116.07-117.06 DA 21,724 9,319 31,043 1.084,900 8.79 7.947

117.07 DB 27.293 11,697 38,990 0 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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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計算說明：
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規定，自107年 7 月 1 日起之每月退伍所
得 ，由審定機關依下列規定重新计算：
一 、 依本條例修正施行前給與基準計算之每月支領退休俸、優存利息及月補償金合計數額， 

未超過依本條例修正施行後給與基準計算之退休俸者，按原核計數額發給；超過者，其 
二者間之差額自中華民國107年 7 月 1 曰起十年内，分年平均調降至無差額止，調降方 
式如本條例附表四。

二 、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退伍者，其退休俸之給與，以現役同官階俸級人員之本俸加一倍為 
基數内涵。但依前項規定調降差額時，不得低於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原 

支領金額低於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者，按原支領金額支給。
三 、 依本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三項規定分十年調降差額者，其僥惠存款本金於第十一年發還本 

人 ，並依第二十六條第二項標準發給退休俸。
四 、 原補足退除給與差額（A6 ) ，除 8 5 年 1 2月 3 1 日退撫新制施行前退伍之中少將補足退 

除給與差額外，依本條例修正規定不予列計。

五 、 本條例第四十七條規定，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依規定領取月補償金者（A7) ，以其核定 
退伍除役年資、俸級，依退撫新制施行前原領取之規定，計算其應領之一次補償金，扣 
除其於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後所領之月補償金後，一次補發其餘額。無餘額者，不再補 

發 。
◎本條例修正施行後新增個人權益注意事項：
一 、 優惠存款：
(一） 續存手續：

L 臺端原優惠存款契約如於107年 7 月 1 曰尚未期滿，應以107年 7 月 1 曰為到期曰， 

除有第3 點情形者，其餘人員應自該曰起，由臺灣銀行逕行依重新計算表之結果辦理 
續存。

2. 臺端原優惠存款契約如於107年 6 月 3 0 日以前已期滿，於該日以前未辦理續存，自 
107年 7 月 1 日起，應持本函、附表、身分證、存摺及印章，至儲存之臺灣銀行分行 
，按重新計算表之結果辦理續存手續。

3. 自 107年 7 月1 曰起，臺端於優惠存款契約期滿時，如有「喪失優惠存款權利」、「 
停止或暫停優惠存款權利」 、-溢領或誤領優惠存款利息」、「出境且戶籍經戶政機 
關辦理遷出登記」、「優惠存款辦理質借」或 「以存單辦理優惠存款」之情形，臺灣 
銀行無法逕行辦理續存手續，爰除喪失瘙惠存款權利者外•請持本函、附表、身分證
、存摺及印章，至儲存之臺灣銀行分行，按重新計算表之計算結果辦理，續存手讀；至 
於 有 「停止或暫停俊惠存款權利」或 「溢領或誤領優惠存款利息」之情形者，應俟原 
因消滅後始得辦理續存。

4. 臺端原已申請優惠存款自動續存者，臺灣銀行將不再依原申諳内容辦理自動續存，改 
依優惠存款辦法規定辦理續存。

(二） 蟥存金額：
1. 臺端實際儲存之優惠存款金額較審定金額低者，應按實際儲存之金額辦理優惠存款。
2. 臺端如因個人因素，曾解約提取優惠存款金額（含優惠存款金額遭法院扣押後，未於 
期痕内補足扣押款等情形），則該已提取之金額不得再行存入辦理優惠存款。

(三） 臺端優惠存款金額經計算減少後，不可辦理優惠存款之金額可依個人意願提領或由臺 
灣銀行改按一般活期儲蓄存款利率計息；至如可辦理優惠存款金額減少至0 元時，臺 
端優惠存款帳戶應辦理結清銷戶。

二 、 已退伍人員曾在86年 1 月 1 日以後於軍事校院就讀，且於87年 6 月5 日以後退伍者， 
應辦理軍校年資補繳事宜：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辦理退伍並支領退除給與者，應自接獲原核定機關通知之日起一年 
内 ，依本條例苐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之撥缴比率，共同負擔並一次補缴退撫基金費用後 
，始得併計退除給與年資，並自下一期起調整退除給與。但併計得折算就讀軍事校院期 
間之年資後，符合領取退休俸或贍養金人員，逾期未補繳退撫基金者，依第三十六條規 
定辦理改支一次退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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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退 軍 職 人 貝 退 除 給 舆 重 新 計 算 表 （退 休 棒 ）

專 案 编 號 ：08.02-11797

軍 種 陸軍

退

it

伍 官 階 傣 級 一等士官長十級

名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金 支 領 u

服 役 條 例  

修正施行前 

原審定項

舊制傣金(含主食代金> 

^  傣 金

上將職務加給或將官

卷 I 補 助 費

眷 屬 實 物 代 金

赛足退除給與差額 

F 補 償 金

爹月退除給與合并 

優 惠 存 款 月 息

A1 

A2 丨 
A3:

8,300 元

21,147 元

0 元

A4 0 元

A5 0 元

A6
A7
A8
A9

優 惠 存 款 本 金 額 M  
新制未採計已退費年資_八^ 

原 核 年 年  fA c  
服 役 條 Wi核 定 俸 牵民1

0 元 （如說明四] 

3,525元 （如說明五）

32,972 元

6,020 元

401,300 元

2 0 年 1 月0 日

55.17%

峰正施行後 

重新計算項目
核 定 金

_  B2 l 38,990 元 （如說明一、二}

B3 丨辅導會；B31 27,293元 退撫基金 B32 11,697 元

退 除 給 與  

分 年 調 整  

(適用調整人員)

調 整 差  額 6 i  ! 2 元 （如說明一）（差额小於10元）

辅 導 會  

調 整 年 度 i撥付金額 

(E1)

退撫基金 

撥付金額 

(E2)

合計金額 

(E3)
優存額度優存利率 

(E4) (E5)
每月利息 

(E6)

107.07-108.06 D1 23,079 9,891 32,970 401,300 18.00 6,020

108.07-109.06 D2 23,079 9,891 32,970 401,300 18.00 6,020

109.07~110.06 D3 23.079 9,891 32,970 401,300 18.00 6,020

110.07-111.06 D4 23,079 9,891 32,970 401,300 18.00 6,020

111.07-112.06 D5 23,079 9,891 32,970 401,300 18.00 6,020

112,07-113.06 D6 23,079 9,891 32,970 401,300 18.00 6,020

113.07-114.06 D7 23,079 9,891 32,970 401,300 18.00 6,020

114.07~115.06 D8 23,079 9,891 32,970 401,300 18.00 6,020

115.07~116.06 D9 23,079 9,891 32,970 401.300 18.00 6,020

116.07 〜117.06 DA 23,079 9,891 32,970 401,300 18.00 6,020

117.07 DB 27,293 11,697 38,990 0 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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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計算說明：
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宫服役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規定，自107年 7 月 1 日起之每月退伍所 
得 ，由審定機關依下列規定重新計算：

依本條例修正施行前給與基準計算之每月支領退休俸、優存利息及月補償金合計數額， 
未超過依本條例修i 施行後給與基準計算之退休俸者，按原核計數額發給；超過者，其 
二者間之差額自中華民國107年 7 月 1 日起十年内，分年平均調降至無差額止.調降方 
式如本條例附表四。

二 、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退伍者，其退休俸之給與，以現役同官階俸級人員之本俸加一倍為 
基數内涵。但依前項規定調降差額時，不得低於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原 
支領金額低於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给合計數額者，按原支領金額支給-

三 、 依本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三項規定分十年調降差額者，其優惠存款本金於第十一年發還本 
人 ，並依第二十六條第二項標準發給退休俸。

四 、 原補足退除給與差額（A6 ) ，除 8 5年 1 2月 3 1 曰退撫新制施行前退伍之中少將補足退 
除給與差額外，依本條例修正規定不予列計。

五 、 本部107年 7 月 9 曰國資人力字第1070001907號函釋•針對月補儐金發放作法，應依 
本條例第2 6條第3 項規定，將每月支領退休俸、優存利息及月補價金合計數額需調整 
部分，統一採分10年平均調降方式執行；故退除所得低於最低保障金額38,990元者， 
維持原退除所得；另退除所得高於重新以55科2<!{計算之額度者，其金額調降至最低保 
障金額或55%+2%之額度，即不再調降。

六 、 依本條例第4 6條第4 項第 2 款規定，退伍金與軍人保險退伍給付合計之每月所得未超 
過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或因作戰或因公致傷'身心障礙，或本條例修正 
施行前年滿八十五歲以上之校級以下軍官、士官，支領退休俸或贍養金人員，照年息百 
分之十八計算。

◎本條例修正施行後新增個人權益注意事項：
一 、 優惠存款：
(一） 續4 手續：

1. 臺端原優惠存款契約如於107年 7 月 1 日尚未期滿，應以107年 7 月 1 曰為到期曰， 
除有第3 點情形者，其餘人員應自該曰起，由臺灣銀行逕行依重新計算表之結果辦理 
續 # 。

2. 臺端原優惠存款契約如於]0 7年 6 月 3 0 曰以前已期滿，於該曰以前未辦理續存，自 
107年 7 月 〗 日起，應持本函 '附表 '身分證、存摺及印章，至儲存之臺灣銀行分行 
，按重新計算表之結果辦理續存手纊。

3. 自107年7 月 1 曰起，臺端於優惠存款契約期滿時，如 有 「喪失優惠存款權利」、「 
停止或暫停優惠存款權利」、「溢領或誤領優惠存款利息」、「出境且戶籍經戶政機 
關辦理邊出登記」，「優惠存款辦理質借j 或 「以存單辦理優惠存款」之情形，臺灣 
銀行無法逕行辦理續存手硪，爰除喪失優惠存款權利者外，請持本函、附表、身分證 
、存摺及印章，至儲存之臺灣銀行分行，按重新計算表之計算結果辦理續存手續：至 
於有「停止或暫停4 惠存款權利」或 「溢領或誤領優惠存款利息」之情形者，應俟原 
因消滅後始得辦理續存。

4. 4 端原已申請優惠存款自動續存者，臺灣銀行將不再依原申請内容辦理自動續存，改 
依優惠存款辦法規定辦理續存。

(二） 續存金額：

1. 臺端實際储存之優惠存款金額較審定金額低者’應按實際儲存之金額辦理優惠存款。
2. 臺端如因個人因素，曾解約提取耰惠存款金額（含優惠存款金額遭法院扣押後，未於 

期限内補足扣押款等情形） ，則該已提取之金額不得再行存入辦理優惠存款。
(三） 臺端優惠存款金額經計算減少後，不可辦理優惠存款之金額可依個人意願提領或由臺 

灣銀行改按一般活期儲蓄存款利率計息；至如可辦理優惠存款金額減少至〇元時，臺 
端優惠存款帳戶應辦理結清銷戶。

二 、 已退伍人員曾在86年 1 月 1 曰以後於軍事校院就讀，且於87年 6 月5 日以後退伍者， 
應辦理軍校年資補缴事宜：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辦理退伍並支領退除給與者，應自接獲原核定機關通知之日起一年 
内 ，依本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之撥繳比率，共同負擔並一次補繳退撫基金費用後 
，始得併計退除給與年資，並自下一期起調整退除給與。但併計得折算就讀軍事校院期 
間之年資後，符合領取退休俸或贍養金人員，逾期未補繳退撫基金者，依第三十六條規 

定辦理改支一次退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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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退 軍 職 人 員 退 除 給 與 重 新 計 算 表 （退 休 俸 ）

專案编猇：07-01-03768

軍 種 海軍

退 伍 官 階  傣 級 上士十二級

姓 名 M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溱 金 支  領 號 碼

服 役 條 W 
修正拖行前  

原審定項目

舊制傣金(含主食代金) A 1 20,843 元

新 制 俸 金 A2 19,116 元

上將職務加给或將官特别費 A3 0 元

卷 屬 補 助 費 A4 0 元

眷 屬 實 物 代 金 A5 0 元

補 足 退 除 给 與 差 頷 A6 0 元 （如說明四）

月 補 償 金 A7 2 6 6 元 （如說明五）

每 月 退 除 給 與 合 計 A8 40,225 元

優 惠 存 款 月 息 A9 12,243 元

優 惠 存 款 本 金 額 度 AA 816,200 元

斩制未採計已退贄年資 AB
原 核 定 年 資 AC 3 1 年 1 1 月2 7 日

服 役 條 例  

修正铯行後  

重新計算項目

核 定 俸 率 B1 79.00%

校 定 金 額
B2 41,949元 （如說明一、二)

B3 輔導會 B31 29,365元 退撫基金 B32 12,584元

調 整 差 額 C 1 1,052元 （如說明一）

調 整 年 度

輔 導 會  

撥付金額 

(E1)

退撫基金 

撥付金額 

(E2)

合計金額 

(E3)
優 存 額 度  

(E4)
優存利率每月利息 

(E5) (E6)

107.07'108.06 D1 28,160 12,067 40,227 816.200 16.45 11,189

退 除 給 與
108.07~109.06 D2 28,156 12,067 40,223 816.200 14.91 10,141

109.07~110.06 D3 28,158 12,067 40,225 816,200 13.36 9,087

分 年 調 整 110.07-111.06 D4 28,160 12,067 40,227 816,200 11.81 8,033

(適用調整人員1111.07-112.06 D5 28,156 12,067 40,223 816.200 10.27 6,985

112.07~113.06 D6 28,158 12.067 40,225 816,200 8.72 5,931

113.07~114.06 D7 28,160 12.067 40,227 816,200 7.17 4,877

114.07-115.06 D8 27,904 12,067 39,971 816,200 6.00 4,081

115.07~116.06 D9 26,852 12,067 38,919 816,200 6.00 4,081

116.07~117.06 DA 25.800 12,068 37,868 816,200 6.00 4,681

117.07 DB 29,365 12,584 41.949 0 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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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计算說明：
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規定，自107年 7 月 1 日起之每月退伍所
得 ，由審定機關依下列規定重新計算：
一 、 依本條例修正施行前給與基準計算之每月支領退休俸、優存利息及月補償金合計數額， 

未超過依本條例修正施行後給與基準計算之退休俸者，按原核計數額發給：超過者，其 
二者間之差額自中華民國107年 7 月 1 日起十年内，分年平均調降至無差額止，調降方 
式如本條例附表四。

二 、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退伍者，其退休俸之給與，以現役同官階俸級人員之本俸加一倍為 
基數内涵。但依前項規定調降差額時，不得低於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原 
支領金額低於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者，按原支領金額支給。

三 、 依本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三項規定分十年調降差額者，其優惠存款本金於第十一年發還本 
人 ，並依第二十六條第二項標準發給退休傣。

四、 原補足退除給與差額（A6 ) ，除 8 5年 1 2月 3 1 日退撫新制施行前退伍之中少將補足退 
除給與差額外，依本條例修正規定不予列計。

五 、 本邨107年 7 月 9 日國資人力字第1070001M 7 號函釋，針對月補償金發放作法，應依 
本條例第2 6條 第 3 項規定，將每月支領退休溱、優存利息及月補償金合計數額需調整 
部分，統一採分10年平均調降方式執行；故退除所得低於最低保障金額38, 990元者， 
維持原退除所得；另退除所得高於重新以55%+2%計算之額度者，其金額調降至最低保 
障金額或55%+2%之額度，即不再調降。

六 、 依本條例第4 6條第4 項第2 款規定，退伍金與軍人保險退伍給付合計之每月所得未超 
過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或因作戰或因公致傷、身心障礙，或本條例修正 
施行前年滿八十五歲以上之校級以下軍官、士官，支領退休俸或贍養金人員，照年息百
分之十八計算。

◎本條例修正施行後新增個人權益注意事項：
一、 優惠存款：
( 一） 讀存手續：

1. 臺端原優惠存款契約如於107年 7 月 1 日尚未期滿，應以107年 7 月 1 日為到期曰， 
除有第3 點情形者，其餘人員應自該日起，由臺灣銀行逕行依重新計算表之結果辦理
佘 # 。

2. 臺端原優惠存款契約如於107年 6 月 3 0 日以前已期滿，於該日以前未辦理續存，自 
107年 7 月 1 曰起，應持本函、附表、身分證、存摺及印章，至储存之臺灣銀行分行 
，按重新計算表之結果辦理續存手續。

3. 自107年 7 月 1 曰起，臺端於優惠存款契約期漓時，如有「喪失優惠存款權利」、「 
停止或暫停優惠存款權利j 、 「溢領或誤領優惠存款利息| 、 「出境且戶藉經戶政機 
關辦理遷出登記」. 、「優惠存款辦理質借」或 「以存單辦理優惠存款」之情形，臺灣 
銀行無法逕行辦理續存手續，爰除喪失優惠存款權利者外，請持本函、附表、身分證 
、存摺及印章，至儲存之臺灣銀行分行1按重新計算表之計算結果辦理續存手續；至 
於有「停止或暫停.優惠存款權利」或 「溢領或誤領優惠存款利息」之情形者，應俟原 
因消滅後始得辦理績存。

4. '臺端原已申請僅惠存款自動續存者，臺灣銀行將不再依原申請内容辦理自動續存，改 
依優惠存款辦法規定辦理讀存。

( 二） 續存金額_
1. 臺端實際儲存之優惠存款金額較審定金額低者，應按實際儲存之金額辦理優惠存款。
2. 臺端如因個人因素，曾解約提取優惠存款金額（含優惠存款金額遭法院扣押後，未於 

期限内補足扣押款等情形） ，則該已提取之金額不得再行存入辦理優惠存款。
(三） 臺端優惠存款金額經計算減少後，不可辦理優惠存款之金額可依個人意願提領或由臺 

溥銀行改按一般活期儲蓄存款利率計息：至如可辦理優惠存款金額減少至0 元時，臺 
端優惠存款帳戶應辦理結清銷戶》

二 、 已退伍人員曾在86年 1 月 1 日以後於軍事校院就讀，且於87年 6 月5 日以後退伍者， 
應辦理軍校年資補繳事宜：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辦理退伍並支領退除給與者，應自接獲原核定機關通知之日起一年 
内，依本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之撥繳比率，共同負擔並一次補繳退撫基金費用後 
，始得併計退除給與年資，並自下一期起調整退除給與。但併計得折算就讀軍事校院期 
間之年資後，符合領取退休俸或膽養金人員，逾期未補繳退撫基金者，依第三十六條規 
定辦理改支一次退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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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退 軍 職 人 貝 退 除 給 舆 重 新 計 算 表 （退 休 体 ）

專索編號：06-01-01031

軍 種 空軍

退 伍 官  階 傣 級 上士十二級

姓 名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溱 金 支  領 號 碼

眼 役 條 W 
修正施行前 

原審定項目

舊制傣金(含主食代金)A1 21,374 元

新 制 俸 金 A2 18,石54元

上將職務加給或將官特別費 A3 0 元

春 屬 補 助 費 A4 0 元

春 屬 實 物 代 金 A5 0 元

補 足 退 除 給 與 差 額 A6 0 元 （如說明四）

月 補 憤 金 A7 〇元 （如說明i )

每月退除給與合計 A8 39,428 元

漫 惠 存 款 月 息 A9 13,319 元

優惠存款本金額度 AA 887,900 元

新制未採計已退費年資 AB
原 核 定 年 資 AC 3 3 年 1 1 月 0 日

服 役 條 例  

修正施行後 

重新計算項目

核 定 俸 率 B1 82.84%

核 定 金 額
B2 43,989元 （如說明一 、二）

B3 辅導會 B31 30.793元 退撫基金 B32 13J 96 元

調 整 差 額 C1 8 7 6元 （如說明一）

調 整 年 度

輔 導 會  

撥付金額 

(E1)

退撫基金 

撥付金額 

(E2)

合計金額 

(E3)
優 存 額 度  

(E4)
優存利率每月利急 

(E5) (E6)

107.07-108.06 D1 27,598 11,828 39,426 887,900 16.82 12,445

退 除 給 與
108.07-109.06 D2 27,602 11,828 39,430 887,900 15.63 11,565

109,07-110.06 D3 27,599 11,828 39,427 887,900 14.45 10,692

分 年 調 整 110.07-111.06 D4 27,596 11,828 39,424 887,900 13.27 9,819

(適用調整人具>111.07-112.06 D5 27,601 11,828 39,429 887,900 12.08 8,938

112.07-113,06 D6 27,598 11,828 39,426 887,900 10.90 8,065

113.07~114.06 D7 27,602 11,828 39.430 887.900 9.71 7,185

114.07~115.06 D8 27,600 11.828 39,428 887,900 8.53 6,311

115.07~116.06 D9 27.597 11,828 39,425 887,900 7.35 5,438

116.07~117.06 DA 27,601 11,830 39,431 887,900 6.16 4,558

117.07 DB 30,793 13,196 43.989 0 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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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計算說明：
依陸海空軍軍宫士官服役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規定，自107年 7 月 1 日起之每月退伍所
得 ，由審定機關依下列規定重新計算：
一 、 依本條例修正施行前給與基準計算之每月支領退休俸、優存利息及月補偾金合計數額， 

未超過依本條例修正施行後給與基準計算之退休俸者，按原核計數額發給；超過者，其 
二者間之差額自中華民國107年 7 月 1 曰起十年内，分年平均調降至無差額止，調降方 
式如本條例附表四。

二 、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退伍者，其退休俸之給與，以現役同官階俸級人員之本俸加一倍為 
基數内涵。但依前項規定調降差額時，不得低於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原 
支領金額低於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者，按原支領金額支給。

三 、 依本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三項規定分十年調降差額者，其優惠存款本金於第十一年發還本 
人 ，並依第二十六條第二項標準發給退休俸。

四 、 原補足退除給與差額（A6 ) ，除 8 5 年 1 2月 3 1 日退撫新制施行前退伍之中少將補足退 
除給與差額外，依本條例修正規定不予列計。

五 、 本條例第四十七條規定，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依規定領取月補償金者（A7 ) ，以其核定 
退伍除役年資、俸級，依退撫新制施行前原領取之規定，計算其應領之一次補償金，扣 
除其於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後所領之月補償金後，一次補發其餘額。無餘額者，不再補
發 c

◎本條例修正施行後新增個人權益注意事項：
一 、 優惠存款：
(一） 、續存手續：

1. 臺端原優惠存款契約如於107年 7 月 1 日尚未期滿，應以107年 7 月 1 日為到期曰， 
除有第3 點情形者，其餘人員應自該日起，由臺灣銀行逕行依重新計算表之結果辦理 
續存。

2. 臺端原優惠存款契約如於]0 7年 6 月 3 0 曰以前已期滿，於該曰以前未辦理續存，自 
107年 7 月 1 曰起.應持本函、附表、身分證、存摺及印章，至儲存之臺灣銀行分行 
，按重新計算表之結果辦理績存手續。

3. 自107年 7 月 1 日起，臺端於優惠存款契約期滿時，如有「喪失優惠存款權利」、「 
停止或暫停優惠存款權利」 、「溢領或誤領優惠存款利息」、「出境且戶籍經戶政機 
關辦理遷出登記」、「優惠存款辦理質借」或 「以存單辦理優惠存款」之情形，臺灣 
銀行無法逕行辦理續存手續，爰除喪失優惠存款權利者外，請持本函'附表、身分證 

、存摺及印章，至儲存之臺灣銀行分行，按重新計算表之計算結果辦理續存手續；至 
於有「停止或暫停優惠存款權利」或 「溢領或誤領優惠存款利息」之情形者，應俟原 
因消滅後始得辦理續存。

4. 臺端原已申請優惠存款自動續存者，臺灣銀行將不再依原申請内容辦理自動續存，改 
依優惠存款辦法規定辦理續存。

(二） 續存金額：

1. 臺端實際儲存之優惠存款金額較審定金額低者，應按實際儲存之金額辦理優惠存款。
2. 臺端如因個人因素，曾解約提取優惠存款金額（含優惠存款金額遭法院扣押後，未於 

期限内補足扣押款等情形） ，則該已提取之金額不得再行存入辦理優惠存款°
(三） 臺端優惠存款金額經計算減少後，不可辦理優惠存款之金額可依個人意願提領或由臺 

灣銀行改按一般活期儲蓄存款利率計息；至如可辦理優惠存款金額減少至〇元時1臺 
端優惠存款帳戶應辦理結清銷戶。

二 、 已退伍人員曾在86年 1 月 1 日以後於軍事校院就讀，且於87年 6 月5 日以後退伍者， 

應辦理軍校年資補缴事宜：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辦理退伍並支領退除給與者，應自接獲原核定機關通知之日起一年 
内 ，依本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之撥繳比率，共同負擔並一次補繳退撫基金費用後 
，始得併計退除給與年資，並自下一期起調整退除給與。但併計得折算就讀軍事校院期 
間之年資後，符 合領取退休俸或贍養金人員，逾期未補缴退撫基金者，依第三十六條規 

定辦理改支一次退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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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退 軍 職 人 員 退 除 給 與 重 新 計 算 表 （退 休 俸 ）

專案編號：07~02.03106

軍 種 海軍

退 伍 官  階 俸 級 上士十二級

姓 名 0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编 號

溱 金 支  領 號 碼 —

1舊制俸金(含主食代金)A 1 J 6,860 元

新 制 俸 金 A2 10,620 元

上將職務加給或將官特別費A3 0 元

眷 屬 補 助 費 A4 0 元

眷 屬 實 物 代 _  i A5 ' 0 元
服 仅 條 例  

修正施行前  

原審定項目

補 足 退 除 給 與 差 額 A6 0 元 （如說明四)

月 償 金 :A7 1,06?年（却說明五）

每-月退除給輿-合計 A8 28,542 元

優 惠 存 款 月 息 A9 10,488 元

優惠 '存 款 本金額度 "AA 699,200 元

新制未採計已退費年資 AB
原 校 定 年 資 AC 2 1 年0 月0 日

服 役 條 例  

修正絶行後  

重新計箕項目

梭 定 傣 率 B1 57.00%

B2 38,990元 （如說明一、二）

B3 輔 導 會 B 31 27,293元 退撫基金 B 32 11,697元

調 整 差 額 C 1 4 元 （如說明一）

調 整 年 度

107.07-108.06

108,07-109.06

109.07-110,06退 除 給 與  

分 年 調 整  

(適用調整人員)'111.07~112.06

110.07-111.06

112.07~113.06

113.07-114.06

114.07-115.06

115.07~116.06

116.07-117.06

D1
D2
D3
D4
D5
D6
D7
D8
D9
DA

117.07 DB

輔 導 會 退 撫 基 金  

撥付金額撥付金額 

(E1) (E2)
19,982

19,978

19,980

19,981

19,977

19,979

19,981

19,977

19,979

19,981

27,293

8,562

8,562

8,562

8,562

8,562

8,562

8,562

8,562

8,562

8.562

11,697

合計金額 

(E3)

28,544

28,540

28,542

28,543

28,539

28,541

28,543

28,539

28.541

28,543

38,990

優 存 額 度  

(E4)

699,200

699,200

699,200

699,200

699,200

699,200

699,200

699,200

699,200

699,200

0

優存利率每月利. 

(E5) (E6)

17.99

17.99

17.98

10,482

10,482

10,476

17.97

17.97

10,471

10,471

17,96

17.95

17.95

17.94

17.93

10,465

10,459

10,459

10,453

10,447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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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計算說明：
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規定，自107年 7 月 1 日起之每月退伍所 
淬 ，由審定機關依下列覘定重新計算：
一 、 依本條例修正施行前給與基準計算之每月支領退体俸、優存利息及月補償金合計數額， 

未超過依本條例修正施行後給與基準計其之退休俸者，按原核計數額發給；超過者，其 
二者間之差額自中華民國107年 7 月 1 日起十年内，分年平均調降至無差額止，調降方 
式如本條例附表四。

二 、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退伍者，其退休傣之給與，以現役同官階俸級人員之本俸加一倍為 
基數内涵。但依前項規定調降差額時，不得低於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原 
支領金額低於少尉一級本傣及專業加給合討數額者，按原支領金額支給。

三 、 依本條糾第二十六條第三項規定分十年調降差額者，其優惠存款本金於第十一年發還本 
人 ，並依第二十六條第二項標準發給退体俸。

四 、 原補足退除給與差額（A6) >除 8 5年 1 2月 3 1 日退撫新制施行前退伍之中少將補足退 
除給與差額外•依本條例修正規定不予列計。

五 ，本部107年 7 月 9 日國資人力字第1070001907號函釋，針對月補偾金發放作法，應依 
本條例第2 6條第 3 項規定，將每月支領退休俸、優存利息及月補儐金合計數額需調整 
部分，統一採分10年平均調降方式執行：故退除所得低於最低保障金額38, 990元者， 
維持原退除所得；另退除所得高於重新以55%+2%計算之額度者，其金額調降至最低保 
障佥額或55V 2S之額度，即不再調降。

六 、依本條例第4 6條第4 項第 2 款規定，退伍金與軍人保險退伍給付合計之每月所得未超 
過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或因作戰或因公致傷、身心障礙，或本條例修正 
拖行前年滿八十五戒以上之校級以下軍官、士官，支領退休俸或贍養金人員，照年息百 
分之十八計算。

◎本條例修正施行後新嶒個人權益注意事項：
一 、 優惠存款：
(一） 續為手續_•

1. 臺端原優惠存款契約如於107年 7 月 1 日尚未期滿’應以107年 7 月 1 日為到期日， 
除有第3 點情形者1其餘人員應自該日起，由臺灣銀行逕行依重新計算表之結果辦理
續存》

2. 臺端原優惠存款契約如於107年 6 月 3 0 曰以前已期滿，於該曰以前未辦理續存’自 
J0 7年 7 月 1 日起，應持本函、附表、身分證、存摺及印章，至储存之臺灣銀行分行
，滅^番勒?十+ 莖 夹 .之妾古粟:劫 辛 續 -吞■丰 讀 0

3. 自107年 7 月] 日起，臺&於後惠存款契約期滿時：如有「喪失優惠存款權利」、「 
停止或暫停優惠存款權利j 、 「溢領或誤領優惠存款利息」 、「出境且戶籍經户政機 
關辦理遷出登記」 、「侵惠存款辦理質借」或 「以存單辦理優惠存款」之情形，臺埤 

銀行無法逕行辦理續存手續*爰除喪失優惠存款權利者外，請持本函、附表、身分證 
、存摺及印章，至儲存之垂灣銀行分行•按重祈計算表之計算結果辦理續存手續：至 
於有「停止或暫停優惠存款權利j 或 「溢領或誤領優惠存款利息」之情形者’應俟原 
因消滅後始得辦理續存。

4. 臺端原已申請優惠存款自動續存者，臺灣銀行將不再依原申請内容辦理自動績存，改 
依優惠存款辦法規定辦理續存。

(二） 續存金額：
1.臺硪實際儲存之優惠存款金額較審定金額低者’應按實際储存之金額辦理優惠存款。 

佥端如因個人因素，曾解约提取優惠存款金額（含優惠存款金額遣法院扣押後，未於 
期限内補足扣押款等情形），則該已提取之金額不得再行存入辦理優惠存款。

(三） 臺端優惠存款金額經計算減少後’不可辦理優惠存紋之金額可依個人意願提領或由臺 
灣銀行改按一般活期储蓄存款利率計息；至如可辦理優惠存款金額減少至〇元時，臺 
此 # 氣存教彳屯戶庥辦理结^•额'戶。

二 、 已退伍又員曾在86_年1 月 1 日以後於軍事校院就讀，且於87年 6 月5 日以後退伍者’ 

應辦理軍校年資補缴事宜：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辦理退伍並支領退除給與者'應自接獲原核定機關通知之日起一年 
内 ，依本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之撥繳比準.共同負擔並一次補缴退撫基金货用後 
，始得併計退除給與年資，並自下一期起調整退除給與。但併計得折算就讀軍事校院期 
間之年f 後 ，符合領取退体俸或赡養金人員，逾期未補繳退撫基金者，依第三十六條規 
定辦理改支一次退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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